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王慧君  

訴訟代理人  林承琳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文全  

訴訟代理人  陳建瑜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陳淂保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劭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1月3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減縮與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伍拾參萬壹仟捌佰零肆元，及

自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

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貳萬元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佰伍拾參萬壹仟捌佰零

肆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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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款分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

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

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

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

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

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

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

照）。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薪資新

臺幣（下同）348萬700元本息，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

退金）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

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嗣於本院迭經變

更後，最終將其薪資請求金額減縮為266萬8,551元，勞退金

請求金額擴張為29萬1,599元，並將上開薪資及勞退金請求

改列為先位聲明，另追加主張以委任關係為訴訟標的，備位

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委任報酬153萬1,804元本息，

而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本院行言詞辯論程序時確認如下開

上訴及追加聲明、備位聲明所示（見本院卷第397頁至398

頁）。經核上訴人追加備位請求部分，與原訴皆係本於如原

判決附件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所生爭執之同一事

實；另就其減縮薪資請求金額及擴張勞退金請求金額部分，

係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而減縮與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5年6月29日受被上訴人僱用，兩造

並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從事通訊單位業務，協助被

上訴人於新竹地區通訊單位之籌備及管理，月薪為8萬5,000

元。惟被上訴人長期積欠上訴人薪資，也從未替上訴人提撥

勞退金，上訴人因此於110年5月7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

約，被上訴人尚積欠薪資266萬8,551元未給付，並應補提撥

勞退金29萬1,599元。如認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則應屬委

任關係，上訴人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積欠之委任報酬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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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4,152元。爰先位依兩造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86條

前段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薪資266萬8,551元本息，並提

撥勞退金29萬1,599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另備位依委任

關係及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委任報酬153

萬1,804元本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上下班時不必打卡，不受被上訴人

指揮監督與工作規則之拘束，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方式與

自行承擔業務風險，並投保於新竹市保險服務職業工會，且

上訴人於109年3月16日至109年6月28日因個人規劃出國去澳

洲遊學，可自由決定出國期間且無需申請，是兩造間之人

格、組織、經濟從屬性均極為薄弱甚或不存在，應為承攬關

係，而非僱傭或委任關係。又系爭協議書並未約定上訴人每

月得固定領取8萬5,000元，此乃預支性質，上訴人於可自負

盈虧時需再按月撥還，非單純依提供勞務時間給付之，上訴

人於任職期間皆未達成每年600萬元籌備事業體業績標準與

個人每年12萬元之業績標準，被上訴人自無庸給付上訴人薪

資及提撥勞退金。縱認上訴人之請求有理由，然依系爭協議

書之約定，上訴人需將預支薪資撥還，則被上訴人既已預支

126萬203元予上訴人，自得依此對上訴人主張抵銷等語，資

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迭

經首揭變更聲明後，其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先位聲明：⒈原

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

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6

6萬8,551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⒊被上訴人應提撥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

之勞退專戶。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提撥7萬847元至上訴人

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上訴人減縮聲明之部分業已確定，非

本院審理範圍】。㈡備位聲明：⒈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

3萬1,804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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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

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兩造間法律關係之認定：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

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

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

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

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

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

之義務。㈡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㈢經濟上從屬性，

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

人之目的而勞動。㈣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

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96年

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

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

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

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民法第535

條、第540條定有明文。即受任人應於其受委託事務之範圍

內，依委任人指示，依契約本旨自行決定處理委任事務之方

法與時程，非謂受任人得無視於委任人之指示獨斷獨行不受

節制，其於處理委任事務時，仍應依照兩造間之契約本旨與

委任人之指示為之，並就職務上處理之事務應隨時向委任人

報告事務進行之狀況，此均為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且委任

人固對受任人無指揮監督權，但委任人為掌握委任事務進行

之狀況，及確保受任人達到約定成果，亦非不能與受任人約

定委任人可享有某程度之監督權限。另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

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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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

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

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第按勞基法第2條第6款並未規定勞動契約及勞雇關係之界定

標準。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

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

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

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

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

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

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

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

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

款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

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

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

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

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如保

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

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

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

度不高，尚難認屬上開規定所稱勞動契約（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參照）。再按委任與承攬固皆以提

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委任係受任人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

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且得就受任人之權限

為約定，受任人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並報告委

任事務進行之狀況（民法第528條、第532條、第535條、第5

40條規定參照），並不以有報酬約定及一定結果為必要，契

約標的重在「事務處理」；而承攬則係承攬人為獲取報酬，

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較不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承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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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供勞務具有獨立性，不受定作人之指揮監督，原則上得

使第三人代為之，且以有一定結果為必要，契約標的重在

「工作完成」。又提供勞務之工作人員與契約相對人公司締

結兩項合約，從事不同之業務活動，本於契約自由原則，尚

非法所不許，其性質為何？應綜合各項情形判斷之（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

決意旨參照）。

　⒊查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新竹地區籌備事業體主管之工作內

容，及其出勤、考核之相關事宜，據上訴人於原審行當事人

訊問時具結陳述：伊主要工作內容為負責新竹行政中心辦公

室的管理、管銷、主持會議、人員出勤，還有幫公司找人擔

任業務員和主管，再透過他們的經驗傳承、培訓更多的業務

員，幫公司賺到錢。如果沒有經驗的要從零開始教起，每週

一、三、五都有早會，要布達公司規定跟變動，訓練未來拜

訪客戶，有經驗的排週二、週四完整訓練。管理的工作有主

管會議、小組會議，伊還要去總公司開月會、處經理會議、

事業體會議，伊自己的辦公室每半年會開策略會報，了解前

半年的業績目標達成多少及人力情形，然後做一些調整。伊

的工作就是對下頭所有的人做訓練，還有陪他們解決拜訪客

戶方面的問題，他們的考核如果沒有達到公司業績目標時要

怎麼協助，甚至會讓他們知道自己可能不適合在這裡，就會

協助註銷登錄。如果伊有事請假會跟直屬主管即協理張自

強、總經理莊介博及董事長王文全報告，找不到他們時會用

LINE提出，伊109年3月曾經出國去澳洲找朋友，原本想遊

學，但到當地因為疫情哪裡都走不了，機票一改再改，6月

才回來，伊有跟直屬主管報備，那時候是請病假調整身體，

當時身心科醫師建議伊必須換個環境，所以出國去走走，伊

有開診斷證明，但是沒有提供給公司。被上訴人的工作規則

沒有給伊看過，病假是口頭請而已。被上訴人定的是目標業

績，伊要協助行政中心達成，但如果沒有達成也沒有其他的

考核，公司的制度管理條文裡有寫「只升不降」等語（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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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卷第123頁至124頁、127頁、134頁至138頁）。另依證人

張自強在本院證稱：伊是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處的直屬主管，

上訴人負責發展組織、召募業務員、管理及教育培訓，該辦

公室是她總管，她自己也有業務工作，但主要工作應該是管

理。伊每個星期都會打電話給上訴人，討論工作如何進行，

按照每週進程作討論，包括業績還有召募，還有單位大小事

彙報，行政人員目前管理狀況，伊的職務跟上訴人的職務沒

有從屬上下關係，伊是直屬只是義務性幫忙，不會因為伊是

主管，上訴人就有跟伊回報的義務。上班時間原則上沒有硬

性規定，時間大概9點到下午5點，因為上訴人同時身兼業務

及管理角色，如果需要跑客戶就不會進公司，上訴人的單位

每週一、四會開早會，上訴人負責主持，平時上訴人的公事

及私事很難分辨，有可能跟朋友見面是為了做業績，家人也

可能是我們的客戶，不用離開辦公室就需要跟伊報告，我們

沒有人這樣做。原則上公司不考核，也沒有工作規則，沒有

懲處，只有獎勵，如果業績達到一定程度會有獎金或招待出

國旅遊，沒有記過或扣薪等懲處。上訴人有事情就直接去，

沒有請假這回事，早會也可以請同仁代理，她就是單位主

管，單位是獨立的，不需要跟伊報備，如果是總公司的會議

沒有辦法出席，打個電話口頭報告即可，總公司不會不准。

伊的部屬如果有人要請長假要跟伊講，但不會不准，公司對

這部分沒有規範，也沒有請假時間限制等語（見本院卷第30

1頁至302頁、306頁）。是由上足認，上訴人之工作內容應

屬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秉其專業與經驗，在新竹地區籌備新

業務單位，負責發展組織、召募業務員、管理及教育培訓，

而達成業績成長之目標，其處理之事務具專業性、目的性、

裁量性，以此工作模式與內容觀之，堪認上訴人有獨立決

策、裁量權，具獨立完成所綜理事務之權限，非屬單純提供

勞務或對所服勞務內容絲毫無自由裁量餘地之勞工，毋須對

被上訴人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且上訴人縱有於上班

時間至被上訴人辦公處所處理其事務之情事，但未見其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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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勞動關係常見之固定上下班出缺勤時間、獎懲、請假程

序規範，復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基於勞雇關係指揮

監督而為獎懲、考核，諸如嘉獎、記功、勸告、警告、記過

等措施，堪認兩造間尚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⒋再依系爭協議書所示，兩造就上訴人之任職待遇係約定為：

「每月支薪$85,000，若當月該事業體未達$85,000元收入

時，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將先行預支予甲方（即上訴

人），直到大於為止，乙方即不需再預支差額。」（見原審

卷第19頁），此部分約定之意旨並經證人張自強證述：上訴

人是事業體的主管，事業體收入來自銷售收入及組織發展收

入，因為剛到職時沒有組織及行銷收入，被上訴人答應每月

給她8萬5,000元作為生活費等支出，直到獎金收入及組織收

入超過8萬5,000元，就不用給。如果當月獎金及組織收入超

過8萬5,000元，公司不會另外支薪，要是下個月又沒有達

到，公司就會給8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99頁至300

頁），並對照卷附上訴人於105年11月至106年11月間之業績

明細表，可知悉上訴人自被上訴人處於該段期間領取報酬之

情形，係依上載「業績津貼」、「輔導與培育」、「補扣

款」各項目加減項合計後，如有未達8萬5,000元時，即以

「績效」之名義將未扣稅前之總所得補至8萬5,000元（見原

審卷第66頁至78頁），然倘依業績明細表其他項目計算報酬

已達8萬5,000元時，即不再另行撥補款項，且逕依原計算金

額發給，並非如上訴人主張係固定工資8萬5,000元，堪認上

訴人領取報酬，係其居於事業體籌備主管之職位，而為被上

訴人為事務處理之對價，且兩造間關於報酬之約定係依其銷

售收入及組織發展收入，亦即所帶領單位業績而定，如經營

能力佳，所得報酬亦越多，並非提供勞動力即必然取得固定

工資，可見上訴人就其經濟收入上，並非僅係單純為被上訴

人提供勞務以賺取薪資，而具有為自己之營業勞動之性質，

應不具經濟上之從屬性。並依上各節，可知上訴人係被上訴

人之事業體籌備主管，得自主決定如何從事業務拓展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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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之工作，而具一定之裁量與決策權限，而非被動受工作

分配，而納入被上訴人生產組織體系，且上訴人就其負責事

務尚得指揮下屬為其處理，並非居於分工合作狀態，自難認

上訴人具組織上之從屬性。　

　⒌上訴人雖主張其須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並須依被上訴人規

定出席相關會議及報告，如不出席可能有相關懲戒措施，亦

須向主管請假，並依證人張自強證述，可見上訴人就其工作

須定期向張自強報告，原則上仍須遵守出勤時間，且被上訴

人有獎勵員工規定，及對員工懲戒、任命之權限，上訴人並

領取固定薪資，應係為被上訴人之行政管理事務而勞動，而

具有組織上、人格上及經濟上從屬性云云。惟上訴人既為被

上訴人之事業體籌備主管，而為專業經理人，其工作上受董

事會指示監督，並基於職務上處理事務而隨時報告事務進行

狀況，此與委任契約本質尚無違背。而依上訴人提出其分別

與證人張自強、訴外人莊介博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王文全

間之LINE通訊軟體訊息紀錄顯示，雖有上訴人無法參與會議

而向其等請假之記載（見原審卷第173頁、175頁、179頁、1

81頁、183頁），然證人張自強業已證述總公司不會不准

假，足見上訴人僅需禮貌上告知及報備，且上訴人亦未就不

出席會議有何懲處為舉證，難認有據；又被上訴人之上下班

時間規定，依證人張自強所述應係原則性規範，且缺乏出勤

之考核，亦無請假之相關程序及曠職之懲處規則。至證人張

自強證稱：伊看到被上訴人108年7月1日人事命令（如原審

卷第143頁）才知道派任訴外人白貿錡接任新竹行政中心主

管，應該是認為上訴人不適任，事先公司沒有跟伊溝通，白

貿錡原本是新竹另外單位主管，人事命令生效後就搬過去跟

上訴人合署，他與上訴人間沒有上下隸屬關係，上訴人的工

作因此有改變，她的工作變成白貿錡做等語（見本院卷第30

3頁），然依上訴人於原審陳稱：白貿錡於108年7月成為新

竹行政中心主管，行政中心是其在負責，但伊還是繼續處經

理工作，伊該開的會、該做的訓練都還是做等語（見原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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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頁至137頁），顯見此僅涉及上訴人受託處理事務之範

圍調整，並未變更上訴人原負責之業務拓展及教育培訓之工

作，而未剝奪上訴人於職務上之一定之裁量與決策權限。另

證人張自強雖稱：原審卷第177頁伊與上訴人的LINE對話有

提到當時就認定那是薪資了，伊認為是薪資，因為要做勞

務，包括管理，我們的認定應該就是薪資，會固定給8萬5,0

00元，不應該減少等語（見本院卷第304頁），然獎金及組

織收入超過8萬5,000元時被上訴人不會另外給薪，已如前

述，故此部分證言顯為主觀之認定，足見被上訴人給付之報

酬實非固定數額，況固定領取報酬與否，並非即係從屬性有

無認定之唯一依據，尚應綜合上訴人所為事務處理之各項內

容以為判斷，均難以此即謂上訴人具僱傭契約之人格上、經

濟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勞務關係為僱傭

關係等語，要非可採。

　⒍上訴人另於105年6月13日與被上訴人簽立業務承攬人員合約

書（下稱系爭合約書，見本院卷第149頁），此部分則據證

人張自強證稱：系爭合約書所有業務員進來公司都要簽，因

為上訴人也是業務，不會因為是單位主管就不用簽，面談時

如果確定加入，就會當場要業務員寫。被上訴人之業務人員

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普通業務員是承攬，單位負責人某種

程度上是委任，也是承攬，有點混合，因為有2個職務等語

（見本院卷第303頁），且由上訴人之業績明細表，亦可知

悉其收入組成包含「業績津貼」，即上訴人招攬客戶購買保

險公司之保險商品，而由被上訴人將保險公司所給予之佣

金，依約比例分配予上訴人之部分（見原審卷第66頁至78

頁、本院卷第193頁至275頁），應認上訴人除擔任被上訴人

之新事業體籌備主管外，其亦在被上訴人處從事保險業務員

之工作，此部分係由上訴人完成保險招攬工作後，由被上訴

人依約給付報酬予上訴人，應屬承攬契約。至被上訴人辯稱

依系爭協議書可知兩造間著重是否得成立獨立事業體，並可

自負盈虧之工作結果，兩造間應僅存在承攬契約云云，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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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協議書所載，雖係委請上訴人擔任新籌備事業體主管，

然並無約定完成新事業體設立之一定期限（見原審卷第19

頁），且關於報酬之給付亦係每月為之，與承攬契約依民法

第490條、第505條規定係待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不同。則兩造

間訂立系爭協議書，應係約定由上訴人受被上訴人委任，為

被上訴人處理新竹地區通訊處之相關事務，且以被上訴人新

竹地區新事業體籌備為目標，上訴人並為被上訴人之保險業

務員，而同時與被上訴人締結委任與承攬2項合約，從事不

同之業務活動，堪可認定。

　㈡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提繳金額

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

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僱

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間非屬具從屬性之僱傭契約

關係，既經認定如前，則上訴人即非適用民法僱傭、勞基法

與勞退條例等規定之勞工，其不得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

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資，且

被上訴人無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為上訴人按月提繳

退休金之義務，則上訴人即不得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

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補提繳勞退

差額至上訴人勞退專戶。從而，上訴人先位依勞基法第22條

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勞退條例第14條第2項、第3

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資266萬8,551元，及提

撥勞退金29萬1,599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即無

理由，不應准許。

　㈢再按受任人應受報酬者，委任人應依契約之約定給付之，此

觀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即明。上訴人依系爭契約書之委任

法律關係，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報酬數額，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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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證人張自強證稱：上訴人是伊介紹進被上訴人公司，經過至

少2、3次協商才簽定系爭協議書，伊應該每次都有參加，除

上訴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跟伊外，沒有其他人在場，當

時沒有協議書範本，所以就請上訴人回去自己撰稿，拿回來

簽名，協議書上「見證人」簽名是伊親簽。有約定被上訴人

預支薪酬給上訴人的期限為3年，雖然系爭協議書沒寫，但3

年是公司慣例，當場也有由老闆主動提到。上訴人是伊帶進

來的第4個主管，前面伊帶進被上訴人做新事業體主管的，

協議書上都有寫3年固定薪資的期限，唯獨上訴人這份沒有

記載，伊認為已經是慣性，所以不用特別記載，上訴人也不

知道要這樣寫，但伊確定當場有約定3年期限，只是沒有記

在協議書上，要是3年內沒有達到，收入就只剩銷售及組織

獎金，也沒有提到表現不好會提前終止發放，沒有跟上訴人

表示只有1年。伊知道上訴人領1年，但伊不理解為何被上訴

人於1年後就沒有給上訴人預支報酬，伊自己沒有問，但上

訴人有打電話給董事長說沒有收到錢，老闆回覆什麼伊不知

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98頁至301頁、304頁至307頁、310

頁）。審酌證人張自強證述內容係其親自見聞上訴人及被上

訴人法定代理人議定系爭協議書，並由其擔任見證人之經

過，而其敘述尚屬具體明確，且已具結擔保其證述內容之真

實性，並願提出與其所述內容互核一致，亦由其擔任見證人

之被上訴人與其他主管間協議書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限閱

卷），復未見證人張自強與兩造間有何特別恩怨或利害關係

存在，衡情難認證人張自強有何甘冒刑事偽證重罪，而故意

為虛偽陳述之必要，是其證述自具相當之憑信性，應得據此

論斷被上訴人係與上訴人約定於3年期間內，按月由被上訴

人補足委任報酬至8萬5,000元。被上訴人雖辯稱證人張自強

對系爭協議書內容不清楚，且強調協議書因人而異，顯見兩

造係刻意排除3年期限約定，又系爭協議書為上訴人所繕

打，不得以證人證述而溢脫協議書之真意云云，然證人張自

強已明確證稱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當場有明確以口頭約定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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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報酬之期限為3年，其有不明瞭及條件因人而異之處係關

於是否需日後按月撥還預支報酬部分（見本院卷第300頁至3

05頁），自無從逕為對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⒉至被上訴人雖執證人即被上訴人董事長特助呂雅惠在本院證

稱：上訴人之報酬自106年12月起即無「績效」部分，因為

沒有達到協議書的目標1年600萬業績，所以就停止發放。協

議書上沒有記載，但這是董事長告訴伊的。事業體本來目標

就是600萬，沒有特別針對誰，一般1年會審核1次，審核業

績達成期限有些人1季，有些人半年，有些人1年，是看每個

人的約定，一般都會有書面約定，這件沒有，發放期限雖然

有約定3年的，但還是1年審1次，如果沒有達成就是取消借

支。取消借支的約定，一部分人有寫，一部分人沒有，如果

沒有的話，伊會問董事長當初約定是什麼，本件董事長有告

訴伊有取消的約定，上訴人有向伊詢問，伊回答是依你們當

初協議書的內容處理，她說她知道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09

頁），而主張縱有兩造間約定3年期限之事，亦因上訴人未

達成事業體標準經審核未通過，遂於106年12月起停止預支

差額，其後被上訴人即無給付義務云云。然證人呂雅惠另證

以：伊有看過系爭協議書，但伊在協議書做成時不在場，相

關內容都是董事長跟伊講的，伊沒有跟上訴人確認過協議書

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308頁），是證人呂雅惠上開所述僅

係依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單方告知，其證明力已非堅強，復

與證人張自強前開簽立系爭協議書時未提到如表現不好會提

前終止發放之證述，及另證稱：考核機制因人而異，伊不知

道是1年還是半年考核，就伊召募進來的人是保證3年薪資。

其他人公司怎麼做伊不知道，因為當時伊算被上訴人早期的

大主管，董事長非常支持伊，給我們這條線的條件特別好等

語（見本院卷310頁）不符，又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未發放報

酬後仍未離職，亦有可能係仍看好將來之預期收入，或對於

此份工作之責任感等，是綜上各節，尚難遽認被上訴人所稱

兩造已依約自106年12月起取消系爭協議書報酬約定等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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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⒊而就被上訴人應給付約定報酬之期間，上訴人雖主張係自10

5年6月29日起至108年6月29日起，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1日

起即未完整給付，上訴人得請求尚積欠之153萬1,804元等

語。然查，系爭協議書係載明「自甲方登錄成功之當月底

起，翌月發放薪資」，下方另有手寫記載「7月27登錄」之

文字（見原審卷第19頁），並依卷附上訴人業績明細表所

示，被上訴人亦係自105年8月起始以「績效」名義發放補足

至每月8萬5,000元之報酬（見原審卷第66頁），則被上訴人

應依約按月給付報酬之期間，應係105年8月起至108年7月

止，始符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真意。惟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

起至108年7月止，均未依約將每月報酬補足至8萬5,000元，

有業績明細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93頁至231頁），是依上開

明細表所示扣除上訴人在106年12月至108年7月期間被上訴

人已給付之未扣稅前金額共9萬1,230元後，上訴人尚得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報酬160萬8,770元（詳細計算式如附表），上

訴人請求153萬1,804元，自屬有據。

　⒋被上訴人固辯稱：如本院認定其應給付上訴人費用時，因兩

造已於系爭協議書明訂上訴人應將預支支薪額返還被上訴

人，即以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至106年11月間共預支126萬20

3元主張抵銷云云。惟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

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

有明文。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

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

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

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

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

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

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前以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

書，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先行預支事業體收入及8萬5,000元

間之差額，借款予上訴人，被上訴人自105年8月起至106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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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止陸續借款共126萬203元予上訴人，此部分款項之清償

期限因上訴人無繼續經營所籌備之事業體，且註銷其為被上

訴人業務員之登錄而確定不發生，應認款項之清償期限已屆

至，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返還為由，向原法院起訴請求

被上訴人返還126萬203元本息，原法院於111年11月29日以1

11年度訴字第863號（下稱前案）判決，認：被上訴人並未

舉證上訴人同意以績效作為上訴人預支薪酬間之借貸意思合

致，被上訴人依消費借貸及系爭協議書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

返還借款126萬203元為無理由，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有前案

判決影本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65頁至70頁），被上訴人並

自承前案業經判決駁回確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99頁），揆

諸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應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準

此，被上訴人再以上訴人積欠應返還之105年8月至106年11

月預支薪資為由，辯稱伊得請求上訴人返還126萬203元，並

與上訴人本件請求互為抵銷云云，即無可採。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

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

各月報酬，依上訴人業績明細表所示，乃定有於當月月底前

給付之確定期限（見本院卷第193頁至231頁），被上訴人如

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上訴人就前開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部分，併均請求自各期限屆滿後之11

2年6月1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主張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8

6條前段、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6

6萬8,551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並應提撥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

戶，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此部分敗訴之判

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

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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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追加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提撥7萬847元至上訴人於勞保

局之勞退專戶，亦無理由，不應准許。至上訴人於本院提起

備位追加之訴，主張依委任關係及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153萬1,804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兩造

就上訴人勝訴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

執行之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

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備位追加

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附表：被上訴人應給付之報酬

（金額：新臺幣元）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六頁



　　　　　　　　　　　　　　

月份 應付金額 已付金額 尚應給付差額

106年12月 85,000 10,598 74,402

107年1月 85,000 3,254 81,746

107年2月 85,000 13,954 71,046

107年3月 85,000 17,510 67,490

107年4月 85,000 7,639 77,361

107年5月 85,000 2,877 82,123

107年6月 85,000 2,556 82,444

107年7月 85,000 7,656 77,344

107年8月 85,000 213 84,787

107年9月 85,000 354 84,646

107年10月 85,000 2,608 82,392

107年11月 85,000 213 84,787

107年12月 85,000 956 84,044

108年1月 85,000 1,858 83,142

108年2月 85,000 8,128 76,872

108年3月 85,000 5,298 79,702

108年4月 85,000 1,007 83,993

108年5月 85,000 2,189 82,811

108年6月 85,000 492 84,508

108年7月 85,000 1,870 83,130

總計 1,700,000 91,230 1,60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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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王慧君  
訴訟代理人  林承琳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文全  
訴訟代理人  陳建瑜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陳淂保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劭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減縮與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伍拾參萬壹仟捌佰零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貳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佰伍拾參萬壹仟捌佰零肆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薪資新臺幣（下同）348萬700元本息，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嗣於本院迭經變更後，最終將其薪資請求金額減縮為266萬8,551元，勞退金請求金額擴張為29萬1,599元，並將上開薪資及勞退金請求改列為先位聲明，另追加主張以委任關係為訴訟標的，備位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委任報酬153萬1,804元本息，而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本院行言詞辯論程序時確認如下開上訴及追加聲明、備位聲明所示（見本院卷第397頁至398頁）。經核上訴人追加備位請求部分，與原訴皆係本於如原判決附件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所生爭執之同一事實；另就其減縮薪資請求金額及擴張勞退金請求金額部分，係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而減縮與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5年6月29日受被上訴人僱用，兩造並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從事通訊單位業務，協助被上訴人於新竹地區通訊單位之籌備及管理，月薪為8萬5,000元。惟被上訴人長期積欠上訴人薪資，也從未替上訴人提撥勞退金，上訴人因此於110年5月7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尚積欠薪資266萬8,551元未給付，並應補提撥勞退金29萬1,599元。如認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則應屬委任關係，上訴人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積欠之委任報酬153萬4,152元。爰先位依兩造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86條前段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薪資266萬8,551元本息，並提撥勞退金29萬1,599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另備位依委任關係及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委任報酬153萬1,804元本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上下班時不必打卡，不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與工作規則之拘束，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方式與自行承擔業務風險，並投保於新竹市保險服務職業工會，且上訴人於109年3月16日至109年6月28日因個人規劃出國去澳洲遊學，可自由決定出國期間且無需申請，是兩造間之人格、組織、經濟從屬性均極為薄弱甚或不存在，應為承攬關係，而非僱傭或委任關係。又系爭協議書並未約定上訴人每月得固定領取8萬5,000元，此乃預支性質，上訴人於可自負盈虧時需再按月撥還，非單純依提供勞務時間給付之，上訴人於任職期間皆未達成每年600萬元籌備事業體業績標準與個人每年12萬元之業績標準，被上訴人自無庸給付上訴人薪資及提撥勞退金。縱認上訴人之請求有理由，然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上訴人需將預支薪資撥還，則被上訴人既已預支126萬203元予上訴人，自得依此對上訴人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迭經首揭變更聲明後，其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先位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66萬8,551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上訴人應提撥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提撥7萬847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上訴人減縮聲明之部分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㈡備位聲明：⒈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3萬1,804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兩造間法律關係之認定：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㈡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㈢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㈣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民法第535條、第540條定有明文。即受任人應於其受委託事務之範圍內，依委任人指示，依契約本旨自行決定處理委任事務之方法與時程，非謂受任人得無視於委任人之指示獨斷獨行不受節制，其於處理委任事務時，仍應依照兩造間之契約本旨與委任人之指示為之，並就職務上處理之事務應隨時向委任人報告事務進行之狀況，此均為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且委任人固對受任人無指揮監督權，但委任人為掌握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及確保受任人達到約定成果，亦非不能與受任人約定委任人可享有某程度之監督權限。另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第按勞基法第2條第6款並未規定勞動契約及勞雇關係之界定標準。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如保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上開規定所稱勞動契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參照）。再按委任與承攬固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委任係受任人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且得就受任人之權限為約定，受任人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並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民法第528條、第532條、第535條、第540條規定參照），並不以有報酬約定及一定結果為必要，契約標的重在「事務處理」；而承攬則係承攬人為獲取報酬，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較不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承攬人提供勞務具有獨立性，不受定作人之指揮監督，原則上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且以有一定結果為必要，契約標的重在「工作完成」。又提供勞務之工作人員與契約相對人公司締結兩項合約，從事不同之業務活動，本於契約自由原則，尚非法所不許，其性質為何？應綜合各項情形判斷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查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新竹地區籌備事業體主管之工作內容，及其出勤、考核之相關事宜，據上訴人於原審行當事人訊問時具結陳述：伊主要工作內容為負責新竹行政中心辦公室的管理、管銷、主持會議、人員出勤，還有幫公司找人擔任業務員和主管，再透過他們的經驗傳承、培訓更多的業務員，幫公司賺到錢。如果沒有經驗的要從零開始教起，每週一、三、五都有早會，要布達公司規定跟變動，訓練未來拜訪客戶，有經驗的排週二、週四完整訓練。管理的工作有主管會議、小組會議，伊還要去總公司開月會、處經理會議、事業體會議，伊自己的辦公室每半年會開策略會報，了解前半年的業績目標達成多少及人力情形，然後做一些調整。伊的工作就是對下頭所有的人做訓練，還有陪他們解決拜訪客戶方面的問題，他們的考核如果沒有達到公司業績目標時要怎麼協助，甚至會讓他們知道自己可能不適合在這裡，就會協助註銷登錄。如果伊有事請假會跟直屬主管即協理張自強、總經理莊介博及董事長王文全報告，找不到他們時會用LINE提出，伊109年3月曾經出國去澳洲找朋友，原本想遊學，但到當地因為疫情哪裡都走不了，機票一改再改，6月才回來，伊有跟直屬主管報備，那時候是請病假調整身體，當時身心科醫師建議伊必須換個環境，所以出國去走走，伊有開診斷證明，但是沒有提供給公司。被上訴人的工作規則沒有給伊看過，病假是口頭請而已。被上訴人定的是目標業績，伊要協助行政中心達成，但如果沒有達成也沒有其他的考核，公司的制度管理條文裡有寫「只升不降」等語（見原審卷第123頁至124頁、127頁、134頁至138頁）。另依證人張自強在本院證稱：伊是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處的直屬主管，上訴人負責發展組織、召募業務員、管理及教育培訓，該辦公室是她總管，她自己也有業務工作，但主要工作應該是管理。伊每個星期都會打電話給上訴人，討論工作如何進行，按照每週進程作討論，包括業績還有召募，還有單位大小事彙報，行政人員目前管理狀況，伊的職務跟上訴人的職務沒有從屬上下關係，伊是直屬只是義務性幫忙，不會因為伊是主管，上訴人就有跟伊回報的義務。上班時間原則上沒有硬性規定，時間大概9點到下午5點，因為上訴人同時身兼業務及管理角色，如果需要跑客戶就不會進公司，上訴人的單位每週一、四會開早會，上訴人負責主持，平時上訴人的公事及私事很難分辨，有可能跟朋友見面是為了做業績，家人也可能是我們的客戶，不用離開辦公室就需要跟伊報告，我們沒有人這樣做。原則上公司不考核，也沒有工作規則，沒有懲處，只有獎勵，如果業績達到一定程度會有獎金或招待出國旅遊，沒有記過或扣薪等懲處。上訴人有事情就直接去，沒有請假這回事，早會也可以請同仁代理，她就是單位主管，單位是獨立的，不需要跟伊報備，如果是總公司的會議沒有辦法出席，打個電話口頭報告即可，總公司不會不准。伊的部屬如果有人要請長假要跟伊講，但不會不准，公司對這部分沒有規範，也沒有請假時間限制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至302頁、306頁）。是由上足認，上訴人之工作內容應屬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秉其專業與經驗，在新竹地區籌備新業務單位，負責發展組織、召募業務員、管理及教育培訓，而達成業績成長之目標，其處理之事務具專業性、目的性、裁量性，以此工作模式與內容觀之，堪認上訴人有獨立決策、裁量權，具獨立完成所綜理事務之權限，非屬單純提供勞務或對所服勞務內容絲毫無自由裁量餘地之勞工，毋須對被上訴人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且上訴人縱有於上班時間至被上訴人辦公處所處理其事務之情事，但未見其受有一般勞動關係常見之固定上下班出缺勤時間、獎懲、請假程序規範，復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基於勞雇關係指揮監督而為獎懲、考核，諸如嘉獎、記功、勸告、警告、記過等措施，堪認兩造間尚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⒋再依系爭協議書所示，兩造就上訴人之任職待遇係約定為：「每月支薪$85,000，若當月該事業體未達$85,000元收入時，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將先行預支予甲方（即上訴人），直到大於為止，乙方即不需再預支差額。」（見原審卷第19頁），此部分約定之意旨並經證人張自強證述：上訴人是事業體的主管，事業體收入來自銷售收入及組織發展收入，因為剛到職時沒有組織及行銷收入，被上訴人答應每月給她8萬5,000元作為生活費等支出，直到獎金收入及組織收入超過8萬5,000元，就不用給。如果當月獎金及組織收入超過8萬5,000元，公司不會另外支薪，要是下個月又沒有達到，公司就會給8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99頁至300頁），並對照卷附上訴人於105年11月至106年11月間之業績明細表，可知悉上訴人自被上訴人處於該段期間領取報酬之情形，係依上載「業績津貼」、「輔導與培育」、「補扣款」各項目加減項合計後，如有未達8萬5,000元時，即以「績效」之名義將未扣稅前之總所得補至8萬5,000元（見原審卷第66頁至78頁），然倘依業績明細表其他項目計算報酬已達8萬5,000元時，即不再另行撥補款項，且逕依原計算金額發給，並非如上訴人主張係固定工資8萬5,000元，堪認上訴人領取報酬，係其居於事業體籌備主管之職位，而為被上訴人為事務處理之對價，且兩造間關於報酬之約定係依其銷售收入及組織發展收入，亦即所帶領單位業績而定，如經營能力佳，所得報酬亦越多，並非提供勞動力即必然取得固定工資，可見上訴人就其經濟收入上，並非僅係單純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以賺取薪資，而具有為自己之營業勞動之性質，應不具經濟上之從屬性。並依上各節，可知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之事業體籌備主管，得自主決定如何從事業務拓展及教育培訓之工作，而具一定之裁量與決策權限，而非被動受工作分配，而納入被上訴人生產組織體系，且上訴人就其負責事務尚得指揮下屬為其處理，並非居於分工合作狀態，自難認上訴人具組織上之從屬性。　
　⒌上訴人雖主張其須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並須依被上訴人規定出席相關會議及報告，如不出席可能有相關懲戒措施，亦須向主管請假，並依證人張自強證述，可見上訴人就其工作須定期向張自強報告，原則上仍須遵守出勤時間，且被上訴人有獎勵員工規定，及對員工懲戒、任命之權限，上訴人並領取固定薪資，應係為被上訴人之行政管理事務而勞動，而具有組織上、人格上及經濟上從屬性云云。惟上訴人既為被上訴人之事業體籌備主管，而為專業經理人，其工作上受董事會指示監督，並基於職務上處理事務而隨時報告事務進行狀況，此與委任契約本質尚無違背。而依上訴人提出其分別與證人張自強、訴外人莊介博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王文全間之LINE通訊軟體訊息紀錄顯示，雖有上訴人無法參與會議而向其等請假之記載（見原審卷第173頁、175頁、179頁、181頁、183頁），然證人張自強業已證述總公司不會不准假，足見上訴人僅需禮貌上告知及報備，且上訴人亦未就不出席會議有何懲處為舉證，難認有據；又被上訴人之上下班時間規定，依證人張自強所述應係原則性規範，且缺乏出勤之考核，亦無請假之相關程序及曠職之懲處規則。至證人張自強證稱：伊看到被上訴人108年7月1日人事命令（如原審卷第143頁）才知道派任訴外人白貿錡接任新竹行政中心主管，應該是認為上訴人不適任，事先公司沒有跟伊溝通，白貿錡原本是新竹另外單位主管，人事命令生效後就搬過去跟上訴人合署，他與上訴人間沒有上下隸屬關係，上訴人的工作因此有改變，她的工作變成白貿錡做等語（見本院卷第303頁），然依上訴人於原審陳稱：白貿錡於108年7月成為新竹行政中心主管，行政中心是其在負責，但伊還是繼續處經理工作，伊該開的會、該做的訓練都還是做等語（見原審卷第136頁至137頁），顯見此僅涉及上訴人受託處理事務之範圍調整，並未變更上訴人原負責之業務拓展及教育培訓之工作，而未剝奪上訴人於職務上之一定之裁量與決策權限。另證人張自強雖稱：原審卷第177頁伊與上訴人的LINE對話有提到當時就認定那是薪資了，伊認為是薪資，因為要做勞務，包括管理，我們的認定應該就是薪資，會固定給8萬5,000元，不應該減少等語（見本院卷第304頁），然獎金及組織收入超過8萬5,000元時被上訴人不會另外給薪，已如前述，故此部分證言顯為主觀之認定，足見被上訴人給付之報酬實非固定數額，況固定領取報酬與否，並非即係從屬性有無認定之唯一依據，尚應綜合上訴人所為事務處理之各項內容以為判斷，均難以此即謂上訴人具僱傭契約之人格上、經濟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勞務關係為僱傭關係等語，要非可採。
　⒍上訴人另於105年6月13日與被上訴人簽立業務承攬人員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見本院卷第149頁），此部分則據證人張自強證稱：系爭合約書所有業務員進來公司都要簽，因為上訴人也是業務，不會因為是單位主管就不用簽，面談時如果確定加入，就會當場要業務員寫。被上訴人之業務人員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普通業務員是承攬，單位負責人某種程度上是委任，也是承攬，有點混合，因為有2個職務等語（見本院卷第303頁），且由上訴人之業績明細表，亦可知悉其收入組成包含「業績津貼」，即上訴人招攬客戶購買保險公司之保險商品，而由被上訴人將保險公司所給予之佣金，依約比例分配予上訴人之部分（見原審卷第66頁至78頁、本院卷第193頁至275頁），應認上訴人除擔任被上訴人之新事業體籌備主管外，其亦在被上訴人處從事保險業務員之工作，此部分係由上訴人完成保險招攬工作後，由被上訴人依約給付報酬予上訴人，應屬承攬契約。至被上訴人辯稱依系爭協議書可知兩造間著重是否得成立獨立事業體，並可自負盈虧之工作結果，兩造間應僅存在承攬契約云云，然依系爭協議書所載，雖係委請上訴人擔任新籌備事業體主管，然並無約定完成新事業體設立之一定期限（見原審卷第19頁），且關於報酬之給付亦係每月為之，與承攬契約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係待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不同。則兩造間訂立系爭協議書，應係約定由上訴人受被上訴人委任，為被上訴人處理新竹地區通訊處之相關事務，且以被上訴人新竹地區新事業體籌備為目標，上訴人並為被上訴人之保險業務員，而同時與被上訴人締結委任與承攬2項合約，從事不同之業務活動，堪可認定。
　㈡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提繳金額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僱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間非屬具從屬性之僱傭契約關係，既經認定如前，則上訴人即非適用民法僱傭、勞基法與勞退條例等規定之勞工，其不得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資，且被上訴人無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為上訴人按月提繳退休金之義務，則上訴人即不得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補提繳勞退差額至上訴人勞退專戶。從而，上訴人先位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勞退條例第14條第2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資266萬8,551元，及提撥勞退金29萬1,599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再按受任人應受報酬者，委任人應依契約之約定給付之，此觀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即明。上訴人依系爭契約書之委任法律關係，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報酬數額，經查：
　⒈證人張自強證稱：上訴人是伊介紹進被上訴人公司，經過至少2、3次協商才簽定系爭協議書，伊應該每次都有參加，除上訴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跟伊外，沒有其他人在場，當時沒有協議書範本，所以就請上訴人回去自己撰稿，拿回來簽名，協議書上「見證人」簽名是伊親簽。有約定被上訴人預支薪酬給上訴人的期限為3年，雖然系爭協議書沒寫，但3年是公司慣例，當場也有由老闆主動提到。上訴人是伊帶進來的第4個主管，前面伊帶進被上訴人做新事業體主管的，協議書上都有寫3年固定薪資的期限，唯獨上訴人這份沒有記載，伊認為已經是慣性，所以不用特別記載，上訴人也不知道要這樣寫，但伊確定當場有約定3年期限，只是沒有記在協議書上，要是3年內沒有達到，收入就只剩銷售及組織獎金，也沒有提到表現不好會提前終止發放，沒有跟上訴人表示只有1年。伊知道上訴人領1年，但伊不理解為何被上訴人於1年後就沒有給上訴人預支報酬，伊自己沒有問，但上訴人有打電話給董事長說沒有收到錢，老闆回覆什麼伊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98頁至301頁、304頁至307頁、310頁）。審酌證人張自強證述內容係其親自見聞上訴人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議定系爭協議書，並由其擔任見證人之經過，而其敘述尚屬具體明確，且已具結擔保其證述內容之真實性，並願提出與其所述內容互核一致，亦由其擔任見證人之被上訴人與其他主管間協議書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限閱卷），復未見證人張自強與兩造間有何特別恩怨或利害關係存在，衡情難認證人張自強有何甘冒刑事偽證重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必要，是其證述自具相當之憑信性，應得據此論斷被上訴人係與上訴人約定於3年期間內，按月由被上訴人補足委任報酬至8萬5,000元。被上訴人雖辯稱證人張自強對系爭協議書內容不清楚，且強調協議書因人而異，顯見兩造係刻意排除3年期限約定，又系爭協議書為上訴人所繕打，不得以證人證述而溢脫協議書之真意云云，然證人張自強已明確證稱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當場有明確以口頭約定預支報酬之期限為3年，其有不明瞭及條件因人而異之處係關於是否需日後按月撥還預支報酬部分（見本院卷第300頁至305頁），自無從逕為對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⒉至被上訴人雖執證人即被上訴人董事長特助呂雅惠在本院證稱：上訴人之報酬自106年12月起即無「績效」部分，因為沒有達到協議書的目標1年600萬業績，所以就停止發放。協議書上沒有記載，但這是董事長告訴伊的。事業體本來目標就是600萬，沒有特別針對誰，一般1年會審核1次，審核業績達成期限有些人1季，有些人半年，有些人1年，是看每個人的約定，一般都會有書面約定，這件沒有，發放期限雖然有約定3年的，但還是1年審1次，如果沒有達成就是取消借支。取消借支的約定，一部分人有寫，一部分人沒有，如果沒有的話，伊會問董事長當初約定是什麼，本件董事長有告訴伊有取消的約定，上訴人有向伊詢問，伊回答是依你們當初協議書的內容處理，她說她知道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09頁），而主張縱有兩造間約定3年期限之事，亦因上訴人未達成事業體標準經審核未通過，遂於106年12月起停止預支差額，其後被上訴人即無給付義務云云。然證人呂雅惠另證以：伊有看過系爭協議書，但伊在協議書做成時不在場，相關內容都是董事長跟伊講的，伊沒有跟上訴人確認過協議書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308頁），是證人呂雅惠上開所述僅係依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單方告知，其證明力已非堅強，復與證人張自強前開簽立系爭協議書時未提到如表現不好會提前終止發放之證述，及另證稱：考核機制因人而異，伊不知道是1年還是半年考核，就伊召募進來的人是保證3年薪資。其他人公司怎麼做伊不知道，因為當時伊算被上訴人早期的大主管，董事長非常支持伊，給我們這條線的條件特別好等語（見本院卷310頁）不符，又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未發放報酬後仍未離職，亦有可能係仍看好將來之預期收入，或對於此份工作之責任感等，是綜上各節，尚難遽認被上訴人所稱兩造已依約自106年12月起取消系爭協議書報酬約定等節為真。
　⒊而就被上訴人應給付約定報酬之期間，上訴人雖主張係自105年6月29日起至108年6月29日起，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1日起即未完整給付，上訴人得請求尚積欠之153萬1,804元等語。然查，系爭協議書係載明「自甲方登錄成功之當月底起，翌月發放薪資」，下方另有手寫記載「7月27登錄」之文字（見原審卷第19頁），並依卷附上訴人業績明細表所示，被上訴人亦係自105年8月起始以「績效」名義發放補足至每月8萬5,000元之報酬（見原審卷第66頁），則被上訴人應依約按月給付報酬之期間，應係105年8月起至108年7月止，始符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真意。惟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起至108年7月止，均未依約將每月報酬補足至8萬5,000元，有業績明細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93頁至231頁），是依上開明細表所示扣除上訴人在106年12月至108年7月期間被上訴人已給付之未扣稅前金額共9萬1,230元後，上訴人尚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160萬8,770元（詳細計算式如附表），上訴人請求153萬1,804元，自屬有據。
　⒋被上訴人固辯稱：如本院認定其應給付上訴人費用時，因兩造已於系爭協議書明訂上訴人應將預支支薪額返還被上訴人，即以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至106年11月間共預支126萬203元主張抵銷云云。惟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前以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先行預支事業體收入及8萬5,000元間之差額，借款予上訴人，被上訴人自105年8月起至106年11月止陸續借款共126萬203元予上訴人，此部分款項之清償期限因上訴人無繼續經營所籌備之事業體，且註銷其為被上訴人業務員之登錄而確定不發生，應認款項之清償期限已屆至，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返還為由，向原法院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126萬203元本息，原法院於111年11月29日以111年度訴字第863號（下稱前案）判決，認：被上訴人並未舉證上訴人同意以績效作為上訴人預支薪酬間之借貸意思合致，被上訴人依消費借貸及系爭協議書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借款126萬203元為無理由，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有前案判決影本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65頁至70頁），被上訴人並自承前案業經判決駁回確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99頁），揆諸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應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準此，被上訴人再以上訴人積欠應返還之105年8月至106年11月預支薪資為由，辯稱伊得請求上訴人返還126萬203元，並與上訴人本件請求互為抵銷云云，即無可採。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各月報酬，依上訴人業績明細表所示，乃定有於當月月底前給付之確定期限（見本院卷第193頁至231頁），被上訴人如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上訴人就前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部分，併均請求自各期限屆滿後之112年6月1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主張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86條前段、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66萬8,551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提撥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此部分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提撥7萬847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亦無理由，不應准許。至上訴人於本院提起備位追加之訴，主張依委任關係及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3萬1,804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兩造就上訴人勝訴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備位追加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附表：被上訴人應給付之報酬
（金額：新臺幣元）
		月份

		應付金額

		已付金額

		尚應給付差額



		106年12月

		85,000

		10,598

		74,402



		107年1月

		85,000

		3,254

		81,746



		107年2月

		85,000

		13,954

		71,046



		107年3月

		85,000

		17,510

		67,490



		107年4月

		85,000

		7,639

		77,361



		107年5月

		85,000

		2,877

		82,123



		107年6月

		85,000

		2,556

		82,444



		107年7月

		85,000

		7,656

		77,344



		107年8月

		85,000

		213

		84,787



		107年9月

		85,000

		354

		84,646



		107年10月

		85,000

		2,608

		82,392



		107年11月

		85,000

		213

		84,787



		107年12月

		85,000

		956

		84,044



		108年1月

		85,000

		1,858

		83,142



		108年2月

		85,000

		8,128

		76,872



		108年3月

		85,000

		5,298

		79,702



		108年4月

		85,000

		1,007

		83,993



		108年5月

		85,000

		2,189

		82,811



		108年6月

		85,000

		492

		84,508



		108年7月

		85,000

		1,870

		83,130



		總計

		1,700,000

		91,230

		1,608,770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王慧君  
訴訟代理人  林承琳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文全  
訴訟代理人  陳建瑜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陳淂保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劭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1月3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並為訴之減縮與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
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伍拾參萬壹仟捌佰零肆元，及
自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
之利息。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
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貳萬元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佰伍拾參萬壹仟捌佰零肆
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
    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
    2、3款分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
    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
    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
    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
    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
    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
    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
    。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薪資新臺幣
    （下同）348萬700元本息，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
    ）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
    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嗣於本院迭經變更後
    ，最終將其薪資請求金額減縮為266萬8,551元，勞退金請求
    金額擴張為29萬1,599元，並將上開薪資及勞退金請求改列
    為先位聲明，另追加主張以委任關係為訴訟標的，備位聲明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委任報酬153萬1,804元本息，而於
    民國113年12月17日本院行言詞辯論程序時確認如下開上訴
    及追加聲明、備位聲明所示（見本院卷第397頁至398頁）。
    經核上訴人追加備位請求部分，與原訴皆係本於如原判決附
    件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所生爭執之同一事實；另就
    其減縮薪資請求金額及擴張勞退金請求金額部分，係未變更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而減縮與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5年6月29日受被上訴人僱用，兩造
    並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從事通訊單位業務，協助被
    上訴人於新竹地區通訊單位之籌備及管理，月薪為8萬5,000
    元。惟被上訴人長期積欠上訴人薪資，也從未替上訴人提撥
    勞退金，上訴人因此於110年5月7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
    ，被上訴人尚積欠薪資266萬8,551元未給付，並應補提撥勞
    退金29萬1,599元。如認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則應屬委任
    關係，上訴人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積欠之委任報酬153萬4
    ,152元。爰先位依兩造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86條前
    段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薪資266萬8,551元本息，並提撥勞
    退金29萬1,599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另備位依委任關係
    及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委任報酬153萬1,8
    04元本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上下班時不必打卡，不受被上訴人
    指揮監督與工作規則之拘束，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方式與
    自行承擔業務風險，並投保於新竹市保險服務職業工會，且
    上訴人於109年3月16日至109年6月28日因個人規劃出國去澳
    洲遊學，可自由決定出國期間且無需申請，是兩造間之人格
    、組織、經濟從屬性均極為薄弱甚或不存在，應為承攬關係
    ，而非僱傭或委任關係。又系爭協議書並未約定上訴人每月
    得固定領取8萬5,000元，此乃預支性質，上訴人於可自負盈
    虧時需再按月撥還，非單純依提供勞務時間給付之，上訴人
    於任職期間皆未達成每年600萬元籌備事業體業績標準與個
    人每年12萬元之業績標準，被上訴人自無庸給付上訴人薪資
    及提撥勞退金。縱認上訴人之請求有理由，然依系爭協議書
    之約定，上訴人需將預支薪資撥還，則被上訴人既已預支12
    6萬203元予上訴人，自得依此對上訴人主張抵銷等語，資為
    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迭
    經首揭變更聲明後，其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先位聲明：⒈原判
    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
    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66萬
    8,551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⒊被上訴人應提撥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
    退專戶。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提撥7萬847元至上訴人於勞
    保局之勞退專戶【上訴人減縮聲明之部分業已確定，非本院
    審理範圍】。㈡備位聲明：⒈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3萬1,8
    04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
    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兩造間法律關係之認定：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
    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勞動基準法（下
    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
    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
    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
    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
    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
    之義務。㈡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㈢經濟上從屬性，即
    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
    之目的而勞動。㈣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
    ，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96年度
    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
    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
    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應
    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民法第535條、第
    540條定有明文。即受任人應於其受委託事務之範圍內，依
    委任人指示，依契約本旨自行決定處理委任事務之方法與時
    程，非謂受任人得無視於委任人之指示獨斷獨行不受節制，
    其於處理委任事務時，仍應依照兩造間之契約本旨與委任人
    之指示為之，並就職務上處理之事務應隨時向委任人報告事
    務進行之狀況，此均為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且委任人固對
    受任人無指揮監督權，但委任人為掌握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
    ，及確保受任人達到約定成果，亦非不能與受任人約定委任
    人可享有某程度之監督權限。另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
    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
    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
    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
    完成委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
    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第按勞基法第2條第6款並未規定勞動契約及勞雇關係之界定
    標準。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
    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
    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
    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
    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
    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
    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
    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
    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
    款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
    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
    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
    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
    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如保
    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
    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
    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
    度不高，尚難認屬上開規定所稱勞動契約（司法院大法官會
    議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參照）。再按委任與承攬固皆以提
    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委任係受任人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
    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且得就受任人之權限
    為約定，受任人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並報告委
    任事務進行之狀況（民法第528條、第532條、第535條、第5
    40條規定參照），並不以有報酬約定及一定結果為必要，契
    約標的重在「事務處理」；而承攬則係承攬人為獲取報酬，
    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較不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承攬
    人提供勞務具有獨立性，不受定作人之指揮監督，原則上得
    使第三人代為之，且以有一定結果為必要，契約標的重在「
    工作完成」。又提供勞務之工作人員與契約相對人公司締結
    兩項合約，從事不同之業務活動，本於契約自由原則，尚非
    法所不許，其性質為何？應綜合各項情形判斷之（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
    意旨參照）。
　⒊查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新竹地區籌備事業體主管之工作內容
    ，及其出勤、考核之相關事宜，據上訴人於原審行當事人訊
    問時具結陳述：伊主要工作內容為負責新竹行政中心辦公室
    的管理、管銷、主持會議、人員出勤，還有幫公司找人擔任
    業務員和主管，再透過他們的經驗傳承、培訓更多的業務員
    ，幫公司賺到錢。如果沒有經驗的要從零開始教起，每週一
    、三、五都有早會，要布達公司規定跟變動，訓練未來拜訪
    客戶，有經驗的排週二、週四完整訓練。管理的工作有主管
    會議、小組會議，伊還要去總公司開月會、處經理會議、事
    業體會議，伊自己的辦公室每半年會開策略會報，了解前半
    年的業績目標達成多少及人力情形，然後做一些調整。伊的
    工作就是對下頭所有的人做訓練，還有陪他們解決拜訪客戶
    方面的問題，他們的考核如果沒有達到公司業績目標時要怎
    麼協助，甚至會讓他們知道自己可能不適合在這裡，就會協
    助註銷登錄。如果伊有事請假會跟直屬主管即協理張自強、
    總經理莊介博及董事長王文全報告，找不到他們時會用LINE
    提出，伊109年3月曾經出國去澳洲找朋友，原本想遊學，但
    到當地因為疫情哪裡都走不了，機票一改再改，6月才回來
    ，伊有跟直屬主管報備，那時候是請病假調整身體，當時身
    心科醫師建議伊必須換個環境，所以出國去走走，伊有開診
    斷證明，但是沒有提供給公司。被上訴人的工作規則沒有給
    伊看過，病假是口頭請而已。被上訴人定的是目標業績，伊
    要協助行政中心達成，但如果沒有達成也沒有其他的考核，
    公司的制度管理條文裡有寫「只升不降」等語（見原審卷第
    123頁至124頁、127頁、134頁至138頁）。另依證人張自強
    在本院證稱：伊是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處的直屬主管，上訴人
    負責發展組織、召募業務員、管理及教育培訓，該辦公室是
    她總管，她自己也有業務工作，但主要工作應該是管理。伊
    每個星期都會打電話給上訴人，討論工作如何進行，按照每
    週進程作討論，包括業績還有召募，還有單位大小事彙報，
    行政人員目前管理狀況，伊的職務跟上訴人的職務沒有從屬
    上下關係，伊是直屬只是義務性幫忙，不會因為伊是主管，
    上訴人就有跟伊回報的義務。上班時間原則上沒有硬性規定
    ，時間大概9點到下午5點，因為上訴人同時身兼業務及管理
    角色，如果需要跑客戶就不會進公司，上訴人的單位每週一
    、四會開早會，上訴人負責主持，平時上訴人的公事及私事
    很難分辨，有可能跟朋友見面是為了做業績，家人也可能是
    我們的客戶，不用離開辦公室就需要跟伊報告，我們沒有人
    這樣做。原則上公司不考核，也沒有工作規則，沒有懲處，
    只有獎勵，如果業績達到一定程度會有獎金或招待出國旅遊
    ，沒有記過或扣薪等懲處。上訴人有事情就直接去，沒有請
    假這回事，早會也可以請同仁代理，她就是單位主管，單位
    是獨立的，不需要跟伊報備，如果是總公司的會議沒有辦法
    出席，打個電話口頭報告即可，總公司不會不准。伊的部屬
    如果有人要請長假要跟伊講，但不會不准，公司對這部分沒
    有規範，也沒有請假時間限制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至302
    頁、306頁）。是由上足認，上訴人之工作內容應屬被上訴
    人委請上訴人秉其專業與經驗，在新竹地區籌備新業務單位
    ，負責發展組織、召募業務員、管理及教育培訓，而達成業
    績成長之目標，其處理之事務具專業性、目的性、裁量性，
    以此工作模式與內容觀之，堪認上訴人有獨立決策、裁量權
    ，具獨立完成所綜理事務之權限，非屬單純提供勞務或對所
    服勞務內容絲毫無自由裁量餘地之勞工，毋須對被上訴人之
    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且上訴人縱有於上班時間至被上
    訴人辦公處所處理其事務之情事，但未見其受有一般勞動關
    係常見之固定上下班出缺勤時間、獎懲、請假程序規範，復
    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基於勞雇關係指揮監督而為獎
    懲、考核，諸如嘉獎、記功、勸告、警告、記過等措施，堪
    認兩造間尚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⒋再依系爭協議書所示，兩造就上訴人之任職待遇係約定為：
    「每月支薪$85,000，若當月該事業體未達$85,000元收入時
    ，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將先行預支予甲方（即上訴人
    ），直到大於為止，乙方即不需再預支差額。」（見原審卷
    第19頁），此部分約定之意旨並經證人張自強證述：上訴人
    是事業體的主管，事業體收入來自銷售收入及組織發展收入
    ，因為剛到職時沒有組織及行銷收入，被上訴人答應每月給
    她8萬5,000元作為生活費等支出，直到獎金收入及組織收入
    超過8萬5,000元，就不用給。如果當月獎金及組織收入超過
    8萬5,000元，公司不會另外支薪，要是下個月又沒有達到，
    公司就會給8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99頁至300頁），
    並對照卷附上訴人於105年11月至106年11月間之業績明細表
    ，可知悉上訴人自被上訴人處於該段期間領取報酬之情形，
    係依上載「業績津貼」、「輔導與培育」、「補扣款」各項
    目加減項合計後，如有未達8萬5,000元時，即以「績效」之
    名義將未扣稅前之總所得補至8萬5,000元（見原審卷第66頁
    至78頁），然倘依業績明細表其他項目計算報酬已達8萬5,0
    00元時，即不再另行撥補款項，且逕依原計算金額發給，並
    非如上訴人主張係固定工資8萬5,000元，堪認上訴人領取報
    酬，係其居於事業體籌備主管之職位，而為被上訴人為事務
    處理之對價，且兩造間關於報酬之約定係依其銷售收入及組
    織發展收入，亦即所帶領單位業績而定，如經營能力佳，所
    得報酬亦越多，並非提供勞動力即必然取得固定工資，可見
    上訴人就其經濟收入上，並非僅係單純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
    以賺取薪資，而具有為自己之營業勞動之性質，應不具經濟
    上之從屬性。並依上各節，可知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之事業體
    籌備主管，得自主決定如何從事業務拓展及教育培訓之工作
    ，而具一定之裁量與決策權限，而非被動受工作分配，而納
    入被上訴人生產組織體系，且上訴人就其負責事務尚得指揮
    下屬為其處理，並非居於分工合作狀態，自難認上訴人具組
    織上之從屬性。　
　⒌上訴人雖主張其須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並須依被上訴人規
    定出席相關會議及報告，如不出席可能有相關懲戒措施，亦
    須向主管請假，並依證人張自強證述，可見上訴人就其工作
    須定期向張自強報告，原則上仍須遵守出勤時間，且被上訴
    人有獎勵員工規定，及對員工懲戒、任命之權限，上訴人並
    領取固定薪資，應係為被上訴人之行政管理事務而勞動，而
    具有組織上、人格上及經濟上從屬性云云。惟上訴人既為被
    上訴人之事業體籌備主管，而為專業經理人，其工作上受董
    事會指示監督，並基於職務上處理事務而隨時報告事務進行
    狀況，此與委任契約本質尚無違背。而依上訴人提出其分別
    與證人張自強、訴外人莊介博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王文全
    間之LINE通訊軟體訊息紀錄顯示，雖有上訴人無法參與會議
    而向其等請假之記載（見原審卷第173頁、175頁、179頁、1
    81頁、183頁），然證人張自強業已證述總公司不會不准假
    ，足見上訴人僅需禮貌上告知及報備，且上訴人亦未就不出
    席會議有何懲處為舉證，難認有據；又被上訴人之上下班時
    間規定，依證人張自強所述應係原則性規範，且缺乏出勤之
    考核，亦無請假之相關程序及曠職之懲處規則。至證人張自
    強證稱：伊看到被上訴人108年7月1日人事命令（如原審卷
    第143頁）才知道派任訴外人白貿錡接任新竹行政中心主管
    ，應該是認為上訴人不適任，事先公司沒有跟伊溝通，白貿
    錡原本是新竹另外單位主管，人事命令生效後就搬過去跟上
    訴人合署，他與上訴人間沒有上下隸屬關係，上訴人的工作
    因此有改變，她的工作變成白貿錡做等語（見本院卷第303
    頁），然依上訴人於原審陳稱：白貿錡於108年7月成為新竹
    行政中心主管，行政中心是其在負責，但伊還是繼續處經理
    工作，伊該開的會、該做的訓練都還是做等語（見原審卷第
    136頁至137頁），顯見此僅涉及上訴人受託處理事務之範圍
    調整，並未變更上訴人原負責之業務拓展及教育培訓之工作
    ，而未剝奪上訴人於職務上之一定之裁量與決策權限。另證
    人張自強雖稱：原審卷第177頁伊與上訴人的LINE對話有提
    到當時就認定那是薪資了，伊認為是薪資，因為要做勞務，
    包括管理，我們的認定應該就是薪資，會固定給8萬5,000元
    ，不應該減少等語（見本院卷第304頁），然獎金及組織收
    入超過8萬5,000元時被上訴人不會另外給薪，已如前述，故
    此部分證言顯為主觀之認定，足見被上訴人給付之報酬實非
    固定數額，況固定領取報酬與否，並非即係從屬性有無認定
    之唯一依據，尚應綜合上訴人所為事務處理之各項內容以為
    判斷，均難以此即謂上訴人具僱傭契約之人格上、經濟上或
    組織上之從屬性，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勞務關係為僱傭關係等
    語，要非可採。
　⒍上訴人另於105年6月13日與被上訴人簽立業務承攬人員合約
    書（下稱系爭合約書，見本院卷第149頁），此部分則據證
    人張自強證稱：系爭合約書所有業務員進來公司都要簽，因
    為上訴人也是業務，不會因為是單位主管就不用簽，面談時
    如果確定加入，就會當場要業務員寫。被上訴人之業務人員
    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普通業務員是承攬，單位負責人某種
    程度上是委任，也是承攬，有點混合，因為有2個職務等語
    （見本院卷第303頁），且由上訴人之業績明細表，亦可知
    悉其收入組成包含「業績津貼」，即上訴人招攬客戶購買保
    險公司之保險商品，而由被上訴人將保險公司所給予之佣金
    ，依約比例分配予上訴人之部分（見原審卷第66頁至78頁、
    本院卷第193頁至275頁），應認上訴人除擔任被上訴人之新
    事業體籌備主管外，其亦在被上訴人處從事保險業務員之工
    作，此部分係由上訴人完成保險招攬工作後，由被上訴人依
    約給付報酬予上訴人，應屬承攬契約。至被上訴人辯稱依系
    爭協議書可知兩造間著重是否得成立獨立事業體，並可自負
    盈虧之工作結果，兩造間應僅存在承攬契約云云，然依系爭
    協議書所載，雖係委請上訴人擔任新籌備事業體主管，然並
    無約定完成新事業體設立之一定期限（見原審卷第19頁），
    且關於報酬之給付亦係每月為之，與承攬契約依民法第490
    條、第505條規定係待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不同。則兩造間訂
    立系爭協議書，應係約定由上訴人受被上訴人委任，為被上
    訴人處理新竹地區通訊處之相關事務，且以被上訴人新竹地
    區新事業體籌備為目標，上訴人並為被上訴人之保險業務員
    ，而同時與被上訴人締結委任與承攬2項合約，從事不同之
    業務活動，堪可認定。
　㈡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
    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
    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提繳金額
    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
    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僱
    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間非屬具從屬性之僱傭契約
    關係，既經認定如前，則上訴人即非適用民法僱傭、勞基法
    與勞退條例等規定之勞工，其不得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
    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資，且
    被上訴人無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為上訴人按月提繳
    退休金之義務，則上訴人即不得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
    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補提繳勞退
    差額至上訴人勞退專戶。從而，上訴人先位依勞基法第22條
    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勞退條例第14條第2項、第3
    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資266萬8,551元，及提
    撥勞退金29萬1,599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即無
    理由，不應准許。
　㈢再按受任人應受報酬者，委任人應依契約之約定給付之，此
    觀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即明。上訴人依系爭契約書之委任
    法律關係，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報酬數額，經查：
　⒈證人張自強證稱：上訴人是伊介紹進被上訴人公司，經過至
    少2、3次協商才簽定系爭協議書，伊應該每次都有參加，除
    上訴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跟伊外，沒有其他人在場，當
    時沒有協議書範本，所以就請上訴人回去自己撰稿，拿回來
    簽名，協議書上「見證人」簽名是伊親簽。有約定被上訴人
    預支薪酬給上訴人的期限為3年，雖然系爭協議書沒寫，但3
    年是公司慣例，當場也有由老闆主動提到。上訴人是伊帶進
    來的第4個主管，前面伊帶進被上訴人做新事業體主管的，
    協議書上都有寫3年固定薪資的期限，唯獨上訴人這份沒有
    記載，伊認為已經是慣性，所以不用特別記載，上訴人也不
    知道要這樣寫，但伊確定當場有約定3年期限，只是沒有記
    在協議書上，要是3年內沒有達到，收入就只剩銷售及組織
    獎金，也沒有提到表現不好會提前終止發放，沒有跟上訴人
    表示只有1年。伊知道上訴人領1年，但伊不理解為何被上訴
    人於1年後就沒有給上訴人預支報酬，伊自己沒有問，但上
    訴人有打電話給董事長說沒有收到錢，老闆回覆什麼伊不知
    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98頁至301頁、304頁至307頁、310頁
    ）。審酌證人張自強證述內容係其親自見聞上訴人及被上訴
    人法定代理人議定系爭協議書，並由其擔任見證人之經過，
    而其敘述尚屬具體明確，且已具結擔保其證述內容之真實性
    ，並願提出與其所述內容互核一致，亦由其擔任見證人之被
    上訴人與其他主管間協議書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限閱卷）
    ，復未見證人張自強與兩造間有何特別恩怨或利害關係存在
    ，衡情難認證人張自強有何甘冒刑事偽證重罪，而故意為虛
    偽陳述之必要，是其證述自具相當之憑信性，應得據此論斷
    被上訴人係與上訴人約定於3年期間內，按月由被上訴人補
    足委任報酬至8萬5,000元。被上訴人雖辯稱證人張自強對系
    爭協議書內容不清楚，且強調協議書因人而異，顯見兩造係
    刻意排除3年期限約定，又系爭協議書為上訴人所繕打，不
    得以證人證述而溢脫協議書之真意云云，然證人張自強已明
    確證稱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當場有明確以口頭約定預支報酬
    之期限為3年，其有不明瞭及條件因人而異之處係關於是否
    需日後按月撥還預支報酬部分（見本院卷第300頁至305頁）
    ，自無從逕為對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⒉至被上訴人雖執證人即被上訴人董事長特助呂雅惠在本院證
    稱：上訴人之報酬自106年12月起即無「績效」部分，因為
    沒有達到協議書的目標1年600萬業績，所以就停止發放。協
    議書上沒有記載，但這是董事長告訴伊的。事業體本來目標
    就是600萬，沒有特別針對誰，一般1年會審核1次，審核業
    績達成期限有些人1季，有些人半年，有些人1年，是看每個
    人的約定，一般都會有書面約定，這件沒有，發放期限雖然
    有約定3年的，但還是1年審1次，如果沒有達成就是取消借
    支。取消借支的約定，一部分人有寫，一部分人沒有，如果
    沒有的話，伊會問董事長當初約定是什麼，本件董事長有告
    訴伊有取消的約定，上訴人有向伊詢問，伊回答是依你們當
    初協議書的內容處理，她說她知道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09
    頁），而主張縱有兩造間約定3年期限之事，亦因上訴人未
    達成事業體標準經審核未通過，遂於106年12月起停止預支
    差額，其後被上訴人即無給付義務云云。然證人呂雅惠另證
    以：伊有看過系爭協議書，但伊在協議書做成時不在場，相
    關內容都是董事長跟伊講的，伊沒有跟上訴人確認過協議書
    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308頁），是證人呂雅惠上開所述僅
    係依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單方告知，其證明力已非堅強，復
    與證人張自強前開簽立系爭協議書時未提到如表現不好會提
    前終止發放之證述，及另證稱：考核機制因人而異，伊不知
    道是1年還是半年考核，就伊召募進來的人是保證3年薪資。
    其他人公司怎麼做伊不知道，因為當時伊算被上訴人早期的
    大主管，董事長非常支持伊，給我們這條線的條件特別好等
    語（見本院卷310頁）不符，又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未發放報
    酬後仍未離職，亦有可能係仍看好將來之預期收入，或對於
    此份工作之責任感等，是綜上各節，尚難遽認被上訴人所稱
    兩造已依約自106年12月起取消系爭協議書報酬約定等節為
    真。
　⒊而就被上訴人應給付約定報酬之期間，上訴人雖主張係自105
    年6月29日起至108年6月29日起，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1日
    起即未完整給付，上訴人得請求尚積欠之153萬1,804元等語
    。然查，系爭協議書係載明「自甲方登錄成功之當月底起，
    翌月發放薪資」，下方另有手寫記載「7月27登錄」之文字
    （見原審卷第19頁），並依卷附上訴人業績明細表所示，被
    上訴人亦係自105年8月起始以「績效」名義發放補足至每月
    8萬5,000元之報酬（見原審卷第66頁），則被上訴人應依約
    按月給付報酬之期間，應係105年8月起至108年7月止，始符
    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真意。惟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起至108年
    7月止，均未依約將每月報酬補足至8萬5,000元，有業績明
    細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93頁至231頁），是依上開明細表所
    示扣除上訴人在106年12月至108年7月期間被上訴人已給付
    之未扣稅前金額共9萬1,230元後，上訴人尚得請求被上訴人
    給付報酬160萬8,770元（詳細計算式如附表），上訴人請求
    153萬1,804元，自屬有據。
　⒋被上訴人固辯稱：如本院認定其應給付上訴人費用時，因兩
    造已於系爭協議書明訂上訴人應將預支支薪額返還被上訴人
    ，即以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至106年11月間共預支126萬203
    元主張抵銷云云。惟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
    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
    明文。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
    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
    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該
    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
    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
    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62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前以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書
    ，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先行預支事業體收入及8萬5,000元間
    之差額，借款予上訴人，被上訴人自105年8月起至106年11
    月止陸續借款共126萬203元予上訴人，此部分款項之清償期
    限因上訴人無繼續經營所籌備之事業體，且註銷其為被上訴
    人業務員之登錄而確定不發生，應認款項之清償期限已屆至
    ，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返還為由，向原法院起訴請求被
    上訴人返還126萬203元本息，原法院於111年11月29日以111
    年度訴字第863號（下稱前案）判決，認：被上訴人並未舉
    證上訴人同意以績效作為上訴人預支薪酬間之借貸意思合致
    ，被上訴人依消費借貸及系爭協議書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
    還借款126萬203元為無理由，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有前案判
    決影本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65頁至70頁），被上訴人並自
    承前案業經判決駁回確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99頁），揆諸
    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應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準此
    ，被上訴人再以上訴人積欠應返還之105年8月至106年11月
    預支薪資為由，辯稱伊得請求上訴人返還126萬203元，並與
    上訴人本件請求互為抵銷云云，即無可採。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
    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
    各月報酬，依上訴人業績明細表所示，乃定有於當月月底前
    給付之確定期限（見本院卷第193頁至231頁），被上訴人如
    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上訴人就前開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部分，併均請求自各期限屆滿後之11
    2年6月1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主張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8
    6條前段、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6
    6萬8,551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並應提撥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
    戶，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此部分敗訴之判決
    ，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於本
    院追加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提撥7萬847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
    之勞退專戶，亦無理由，不應准許。至上訴人於本院提起備
    位追加之訴，主張依委任關係及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153萬1,804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兩造就
    上訴人勝訴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
    行之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
    。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備位追加
    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附表：被上訴人應給付之報酬
（金額：新臺幣元）
月份 應付金額 已付金額 尚應給付差額 106年12月 85,000 10,598 74,402 107年1月 85,000 3,254 81,746 107年2月 85,000 13,954 71,046 107年3月 85,000 17,510 67,490 107年4月 85,000 7,639 77,361 107年5月 85,000 2,877 82,123 107年6月 85,000 2,556 82,444 107年7月 85,000 7,656 77,344 107年8月 85,000 213 84,787 107年9月 85,000 354 84,646 107年10月 85,000 2,608 82,392 107年11月 85,000 213 84,787 107年12月 85,000 956 84,044 108年1月 85,000 1,858 83,142 108年2月 85,000 8,128 76,872 108年3月 85,000 5,298 79,702 108年4月 85,000 1,007 83,993 108年5月 85,000 2,189 82,811 108年6月 85,000 492 84,508 108年7月 85,000 1,870 83,130 總計 1,700,000 91,230 1,608,770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王慧君  
訴訟代理人  林承琳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文全  
訴訟代理人  陳建瑜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陳淂保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劭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減縮與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伍拾參萬壹仟捌佰零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貳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佰伍拾參萬壹仟捌佰零肆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薪資新臺幣（下同）348萬700元本息，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嗣於本院迭經變更後，最終將其薪資請求金額減縮為266萬8,551元，勞退金請求金額擴張為29萬1,599元，並將上開薪資及勞退金請求改列為先位聲明，另追加主張以委任關係為訴訟標的，備位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委任報酬153萬1,804元本息，而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本院行言詞辯論程序時確認如下開上訴及追加聲明、備位聲明所示（見本院卷第397頁至398頁）。經核上訴人追加備位請求部分，與原訴皆係本於如原判決附件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所生爭執之同一事實；另就其減縮薪資請求金額及擴張勞退金請求金額部分，係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而減縮與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5年6月29日受被上訴人僱用，兩造並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從事通訊單位業務，協助被上訴人於新竹地區通訊單位之籌備及管理，月薪為8萬5,000元。惟被上訴人長期積欠上訴人薪資，也從未替上訴人提撥勞退金，上訴人因此於110年5月7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尚積欠薪資266萬8,551元未給付，並應補提撥勞退金29萬1,599元。如認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則應屬委任關係，上訴人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積欠之委任報酬153萬4,152元。爰先位依兩造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86條前段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薪資266萬8,551元本息，並提撥勞退金29萬1,599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另備位依委任關係及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委任報酬153萬1,804元本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上下班時不必打卡，不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與工作規則之拘束，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方式與自行承擔業務風險，並投保於新竹市保險服務職業工會，且上訴人於109年3月16日至109年6月28日因個人規劃出國去澳洲遊學，可自由決定出國期間且無需申請，是兩造間之人格、組織、經濟從屬性均極為薄弱甚或不存在，應為承攬關係，而非僱傭或委任關係。又系爭協議書並未約定上訴人每月得固定領取8萬5,000元，此乃預支性質，上訴人於可自負盈虧時需再按月撥還，非單純依提供勞務時間給付之，上訴人於任職期間皆未達成每年600萬元籌備事業體業績標準與個人每年12萬元之業績標準，被上訴人自無庸給付上訴人薪資及提撥勞退金。縱認上訴人之請求有理由，然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上訴人需將預支薪資撥還，則被上訴人既已預支126萬203元予上訴人，自得依此對上訴人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迭經首揭變更聲明後，其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先位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66萬8,551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上訴人應提撥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提撥7萬847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上訴人減縮聲明之部分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㈡備位聲明：⒈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3萬1,804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兩造間法律關係之認定：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㈡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㈢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㈣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民法第535條、第540條定有明文。即受任人應於其受委託事務之範圍內，依委任人指示，依契約本旨自行決定處理委任事務之方法與時程，非謂受任人得無視於委任人之指示獨斷獨行不受節制，其於處理委任事務時，仍應依照兩造間之契約本旨與委任人之指示為之，並就職務上處理之事務應隨時向委任人報告事務進行之狀況，此均為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且委任人固對受任人無指揮監督權，但委任人為掌握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及確保受任人達到約定成果，亦非不能與受任人約定委任人可享有某程度之監督權限。另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第按勞基法第2條第6款並未規定勞動契約及勞雇關係之界定標準。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如保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上開規定所稱勞動契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參照）。再按委任與承攬固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委任係受任人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且得就受任人之權限為約定，受任人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並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民法第528條、第532條、第535條、第540條規定參照），並不以有報酬約定及一定結果為必要，契約標的重在「事務處理」；而承攬則係承攬人為獲取報酬，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較不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承攬人提供勞務具有獨立性，不受定作人之指揮監督，原則上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且以有一定結果為必要，契約標的重在「工作完成」。又提供勞務之工作人員與契約相對人公司締結兩項合約，從事不同之業務活動，本於契約自由原則，尚非法所不許，其性質為何？應綜合各項情形判斷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查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新竹地區籌備事業體主管之工作內容，及其出勤、考核之相關事宜，據上訴人於原審行當事人訊問時具結陳述：伊主要工作內容為負責新竹行政中心辦公室的管理、管銷、主持會議、人員出勤，還有幫公司找人擔任業務員和主管，再透過他們的經驗傳承、培訓更多的業務員，幫公司賺到錢。如果沒有經驗的要從零開始教起，每週一、三、五都有早會，要布達公司規定跟變動，訓練未來拜訪客戶，有經驗的排週二、週四完整訓練。管理的工作有主管會議、小組會議，伊還要去總公司開月會、處經理會議、事業體會議，伊自己的辦公室每半年會開策略會報，了解前半年的業績目標達成多少及人力情形，然後做一些調整。伊的工作就是對下頭所有的人做訓練，還有陪他們解決拜訪客戶方面的問題，他們的考核如果沒有達到公司業績目標時要怎麼協助，甚至會讓他們知道自己可能不適合在這裡，就會協助註銷登錄。如果伊有事請假會跟直屬主管即協理張自強、總經理莊介博及董事長王文全報告，找不到他們時會用LINE提出，伊109年3月曾經出國去澳洲找朋友，原本想遊學，但到當地因為疫情哪裡都走不了，機票一改再改，6月才回來，伊有跟直屬主管報備，那時候是請病假調整身體，當時身心科醫師建議伊必須換個環境，所以出國去走走，伊有開診斷證明，但是沒有提供給公司。被上訴人的工作規則沒有給伊看過，病假是口頭請而已。被上訴人定的是目標業績，伊要協助行政中心達成，但如果沒有達成也沒有其他的考核，公司的制度管理條文裡有寫「只升不降」等語（見原審卷第123頁至124頁、127頁、134頁至138頁）。另依證人張自強在本院證稱：伊是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處的直屬主管，上訴人負責發展組織、召募業務員、管理及教育培訓，該辦公室是她總管，她自己也有業務工作，但主要工作應該是管理。伊每個星期都會打電話給上訴人，討論工作如何進行，按照每週進程作討論，包括業績還有召募，還有單位大小事彙報，行政人員目前管理狀況，伊的職務跟上訴人的職務沒有從屬上下關係，伊是直屬只是義務性幫忙，不會因為伊是主管，上訴人就有跟伊回報的義務。上班時間原則上沒有硬性規定，時間大概9點到下午5點，因為上訴人同時身兼業務及管理角色，如果需要跑客戶就不會進公司，上訴人的單位每週一、四會開早會，上訴人負責主持，平時上訴人的公事及私事很難分辨，有可能跟朋友見面是為了做業績，家人也可能是我們的客戶，不用離開辦公室就需要跟伊報告，我們沒有人這樣做。原則上公司不考核，也沒有工作規則，沒有懲處，只有獎勵，如果業績達到一定程度會有獎金或招待出國旅遊，沒有記過或扣薪等懲處。上訴人有事情就直接去，沒有請假這回事，早會也可以請同仁代理，她就是單位主管，單位是獨立的，不需要跟伊報備，如果是總公司的會議沒有辦法出席，打個電話口頭報告即可，總公司不會不准。伊的部屬如果有人要請長假要跟伊講，但不會不准，公司對這部分沒有規範，也沒有請假時間限制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至302頁、306頁）。是由上足認，上訴人之工作內容應屬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秉其專業與經驗，在新竹地區籌備新業務單位，負責發展組織、召募業務員、管理及教育培訓，而達成業績成長之目標，其處理之事務具專業性、目的性、裁量性，以此工作模式與內容觀之，堪認上訴人有獨立決策、裁量權，具獨立完成所綜理事務之權限，非屬單純提供勞務或對所服勞務內容絲毫無自由裁量餘地之勞工，毋須對被上訴人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且上訴人縱有於上班時間至被上訴人辦公處所處理其事務之情事，但未見其受有一般勞動關係常見之固定上下班出缺勤時間、獎懲、請假程序規範，復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基於勞雇關係指揮監督而為獎懲、考核，諸如嘉獎、記功、勸告、警告、記過等措施，堪認兩造間尚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⒋再依系爭協議書所示，兩造就上訴人之任職待遇係約定為：「每月支薪$85,000，若當月該事業體未達$85,000元收入時，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將先行預支予甲方（即上訴人），直到大於為止，乙方即不需再預支差額。」（見原審卷第19頁），此部分約定之意旨並經證人張自強證述：上訴人是事業體的主管，事業體收入來自銷售收入及組織發展收入，因為剛到職時沒有組織及行銷收入，被上訴人答應每月給她8萬5,000元作為生活費等支出，直到獎金收入及組織收入超過8萬5,000元，就不用給。如果當月獎金及組織收入超過8萬5,000元，公司不會另外支薪，要是下個月又沒有達到，公司就會給8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99頁至300頁），並對照卷附上訴人於105年11月至106年11月間之業績明細表，可知悉上訴人自被上訴人處於該段期間領取報酬之情形，係依上載「業績津貼」、「輔導與培育」、「補扣款」各項目加減項合計後，如有未達8萬5,000元時，即以「績效」之名義將未扣稅前之總所得補至8萬5,000元（見原審卷第66頁至78頁），然倘依業績明細表其他項目計算報酬已達8萬5,000元時，即不再另行撥補款項，且逕依原計算金額發給，並非如上訴人主張係固定工資8萬5,000元，堪認上訴人領取報酬，係其居於事業體籌備主管之職位，而為被上訴人為事務處理之對價，且兩造間關於報酬之約定係依其銷售收入及組織發展收入，亦即所帶領單位業績而定，如經營能力佳，所得報酬亦越多，並非提供勞動力即必然取得固定工資，可見上訴人就其經濟收入上，並非僅係單純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以賺取薪資，而具有為自己之營業勞動之性質，應不具經濟上之從屬性。並依上各節，可知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之事業體籌備主管，得自主決定如何從事業務拓展及教育培訓之工作，而具一定之裁量與決策權限，而非被動受工作分配，而納入被上訴人生產組織體系，且上訴人就其負責事務尚得指揮下屬為其處理，並非居於分工合作狀態，自難認上訴人具組織上之從屬性。　
　⒌上訴人雖主張其須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並須依被上訴人規定出席相關會議及報告，如不出席可能有相關懲戒措施，亦須向主管請假，並依證人張自強證述，可見上訴人就其工作須定期向張自強報告，原則上仍須遵守出勤時間，且被上訴人有獎勵員工規定，及對員工懲戒、任命之權限，上訴人並領取固定薪資，應係為被上訴人之行政管理事務而勞動，而具有組織上、人格上及經濟上從屬性云云。惟上訴人既為被上訴人之事業體籌備主管，而為專業經理人，其工作上受董事會指示監督，並基於職務上處理事務而隨時報告事務進行狀況，此與委任契約本質尚無違背。而依上訴人提出其分別與證人張自強、訴外人莊介博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王文全間之LINE通訊軟體訊息紀錄顯示，雖有上訴人無法參與會議而向其等請假之記載（見原審卷第173頁、175頁、179頁、181頁、183頁），然證人張自強業已證述總公司不會不准假，足見上訴人僅需禮貌上告知及報備，且上訴人亦未就不出席會議有何懲處為舉證，難認有據；又被上訴人之上下班時間規定，依證人張自強所述應係原則性規範，且缺乏出勤之考核，亦無請假之相關程序及曠職之懲處規則。至證人張自強證稱：伊看到被上訴人108年7月1日人事命令（如原審卷第143頁）才知道派任訴外人白貿錡接任新竹行政中心主管，應該是認為上訴人不適任，事先公司沒有跟伊溝通，白貿錡原本是新竹另外單位主管，人事命令生效後就搬過去跟上訴人合署，他與上訴人間沒有上下隸屬關係，上訴人的工作因此有改變，她的工作變成白貿錡做等語（見本院卷第303頁），然依上訴人於原審陳稱：白貿錡於108年7月成為新竹行政中心主管，行政中心是其在負責，但伊還是繼續處經理工作，伊該開的會、該做的訓練都還是做等語（見原審卷第136頁至137頁），顯見此僅涉及上訴人受託處理事務之範圍調整，並未變更上訴人原負責之業務拓展及教育培訓之工作，而未剝奪上訴人於職務上之一定之裁量與決策權限。另證人張自強雖稱：原審卷第177頁伊與上訴人的LINE對話有提到當時就認定那是薪資了，伊認為是薪資，因為要做勞務，包括管理，我們的認定應該就是薪資，會固定給8萬5,000元，不應該減少等語（見本院卷第304頁），然獎金及組織收入超過8萬5,000元時被上訴人不會另外給薪，已如前述，故此部分證言顯為主觀之認定，足見被上訴人給付之報酬實非固定數額，況固定領取報酬與否，並非即係從屬性有無認定之唯一依據，尚應綜合上訴人所為事務處理之各項內容以為判斷，均難以此即謂上訴人具僱傭契約之人格上、經濟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勞務關係為僱傭關係等語，要非可採。
　⒍上訴人另於105年6月13日與被上訴人簽立業務承攬人員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見本院卷第149頁），此部分則據證人張自強證稱：系爭合約書所有業務員進來公司都要簽，因為上訴人也是業務，不會因為是單位主管就不用簽，面談時如果確定加入，就會當場要業務員寫。被上訴人之業務人員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普通業務員是承攬，單位負責人某種程度上是委任，也是承攬，有點混合，因為有2個職務等語（見本院卷第303頁），且由上訴人之業績明細表，亦可知悉其收入組成包含「業績津貼」，即上訴人招攬客戶購買保險公司之保險商品，而由被上訴人將保險公司所給予之佣金，依約比例分配予上訴人之部分（見原審卷第66頁至78頁、本院卷第193頁至275頁），應認上訴人除擔任被上訴人之新事業體籌備主管外，其亦在被上訴人處從事保險業務員之工作，此部分係由上訴人完成保險招攬工作後，由被上訴人依約給付報酬予上訴人，應屬承攬契約。至被上訴人辯稱依系爭協議書可知兩造間著重是否得成立獨立事業體，並可自負盈虧之工作結果，兩造間應僅存在承攬契約云云，然依系爭協議書所載，雖係委請上訴人擔任新籌備事業體主管，然並無約定完成新事業體設立之一定期限（見原審卷第19頁），且關於報酬之給付亦係每月為之，與承攬契約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係待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不同。則兩造間訂立系爭協議書，應係約定由上訴人受被上訴人委任，為被上訴人處理新竹地區通訊處之相關事務，且以被上訴人新竹地區新事業體籌備為目標，上訴人並為被上訴人之保險業務員，而同時與被上訴人締結委任與承攬2項合約，從事不同之業務活動，堪可認定。
　㈡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提繳金額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僱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間非屬具從屬性之僱傭契約關係，既經認定如前，則上訴人即非適用民法僱傭、勞基法與勞退條例等規定之勞工，其不得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資，且被上訴人無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為上訴人按月提繳退休金之義務，則上訴人即不得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補提繳勞退差額至上訴人勞退專戶。從而，上訴人先位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勞退條例第14條第2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資266萬8,551元，及提撥勞退金29萬1,599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再按受任人應受報酬者，委任人應依契約之約定給付之，此觀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即明。上訴人依系爭契約書之委任法律關係，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報酬數額，經查：
　⒈證人張自強證稱：上訴人是伊介紹進被上訴人公司，經過至少2、3次協商才簽定系爭協議書，伊應該每次都有參加，除上訴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跟伊外，沒有其他人在場，當時沒有協議書範本，所以就請上訴人回去自己撰稿，拿回來簽名，協議書上「見證人」簽名是伊親簽。有約定被上訴人預支薪酬給上訴人的期限為3年，雖然系爭協議書沒寫，但3年是公司慣例，當場也有由老闆主動提到。上訴人是伊帶進來的第4個主管，前面伊帶進被上訴人做新事業體主管的，協議書上都有寫3年固定薪資的期限，唯獨上訴人這份沒有記載，伊認為已經是慣性，所以不用特別記載，上訴人也不知道要這樣寫，但伊確定當場有約定3年期限，只是沒有記在協議書上，要是3年內沒有達到，收入就只剩銷售及組織獎金，也沒有提到表現不好會提前終止發放，沒有跟上訴人表示只有1年。伊知道上訴人領1年，但伊不理解為何被上訴人於1年後就沒有給上訴人預支報酬，伊自己沒有問，但上訴人有打電話給董事長說沒有收到錢，老闆回覆什麼伊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98頁至301頁、304頁至307頁、310頁）。審酌證人張自強證述內容係其親自見聞上訴人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議定系爭協議書，並由其擔任見證人之經過，而其敘述尚屬具體明確，且已具結擔保其證述內容之真實性，並願提出與其所述內容互核一致，亦由其擔任見證人之被上訴人與其他主管間協議書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限閱卷），復未見證人張自強與兩造間有何特別恩怨或利害關係存在，衡情難認證人張自強有何甘冒刑事偽證重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必要，是其證述自具相當之憑信性，應得據此論斷被上訴人係與上訴人約定於3年期間內，按月由被上訴人補足委任報酬至8萬5,000元。被上訴人雖辯稱證人張自強對系爭協議書內容不清楚，且強調協議書因人而異，顯見兩造係刻意排除3年期限約定，又系爭協議書為上訴人所繕打，不得以證人證述而溢脫協議書之真意云云，然證人張自強已明確證稱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當場有明確以口頭約定預支報酬之期限為3年，其有不明瞭及條件因人而異之處係關於是否需日後按月撥還預支報酬部分（見本院卷第300頁至305頁），自無從逕為對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⒉至被上訴人雖執證人即被上訴人董事長特助呂雅惠在本院證稱：上訴人之報酬自106年12月起即無「績效」部分，因為沒有達到協議書的目標1年600萬業績，所以就停止發放。協議書上沒有記載，但這是董事長告訴伊的。事業體本來目標就是600萬，沒有特別針對誰，一般1年會審核1次，審核業績達成期限有些人1季，有些人半年，有些人1年，是看每個人的約定，一般都會有書面約定，這件沒有，發放期限雖然有約定3年的，但還是1年審1次，如果沒有達成就是取消借支。取消借支的約定，一部分人有寫，一部分人沒有，如果沒有的話，伊會問董事長當初約定是什麼，本件董事長有告訴伊有取消的約定，上訴人有向伊詢問，伊回答是依你們當初協議書的內容處理，她說她知道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09頁），而主張縱有兩造間約定3年期限之事，亦因上訴人未達成事業體標準經審核未通過，遂於106年12月起停止預支差額，其後被上訴人即無給付義務云云。然證人呂雅惠另證以：伊有看過系爭協議書，但伊在協議書做成時不在場，相關內容都是董事長跟伊講的，伊沒有跟上訴人確認過協議書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308頁），是證人呂雅惠上開所述僅係依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單方告知，其證明力已非堅強，復與證人張自強前開簽立系爭協議書時未提到如表現不好會提前終止發放之證述，及另證稱：考核機制因人而異，伊不知道是1年還是半年考核，就伊召募進來的人是保證3年薪資。其他人公司怎麼做伊不知道，因為當時伊算被上訴人早期的大主管，董事長非常支持伊，給我們這條線的條件特別好等語（見本院卷310頁）不符，又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未發放報酬後仍未離職，亦有可能係仍看好將來之預期收入，或對於此份工作之責任感等，是綜上各節，尚難遽認被上訴人所稱兩造已依約自106年12月起取消系爭協議書報酬約定等節為真。
　⒊而就被上訴人應給付約定報酬之期間，上訴人雖主張係自105年6月29日起至108年6月29日起，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1日起即未完整給付，上訴人得請求尚積欠之153萬1,804元等語。然查，系爭協議書係載明「自甲方登錄成功之當月底起，翌月發放薪資」，下方另有手寫記載「7月27登錄」之文字（見原審卷第19頁），並依卷附上訴人業績明細表所示，被上訴人亦係自105年8月起始以「績效」名義發放補足至每月8萬5,000元之報酬（見原審卷第66頁），則被上訴人應依約按月給付報酬之期間，應係105年8月起至108年7月止，始符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真意。惟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起至108年7月止，均未依約將每月報酬補足至8萬5,000元，有業績明細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93頁至231頁），是依上開明細表所示扣除上訴人在106年12月至108年7月期間被上訴人已給付之未扣稅前金額共9萬1,230元後，上訴人尚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160萬8,770元（詳細計算式如附表），上訴人請求153萬1,804元，自屬有據。
　⒋被上訴人固辯稱：如本院認定其應給付上訴人費用時，因兩造已於系爭協議書明訂上訴人應將預支支薪額返還被上訴人，即以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至106年11月間共預支126萬203元主張抵銷云云。惟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前以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先行預支事業體收入及8萬5,000元間之差額，借款予上訴人，被上訴人自105年8月起至106年11月止陸續借款共126萬203元予上訴人，此部分款項之清償期限因上訴人無繼續經營所籌備之事業體，且註銷其為被上訴人業務員之登錄而確定不發生，應認款項之清償期限已屆至，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返還為由，向原法院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126萬203元本息，原法院於111年11月29日以111年度訴字第863號（下稱前案）判決，認：被上訴人並未舉證上訴人同意以績效作為上訴人預支薪酬間之借貸意思合致，被上訴人依消費借貸及系爭協議書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借款126萬203元為無理由，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有前案判決影本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65頁至70頁），被上訴人並自承前案業經判決駁回確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99頁），揆諸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應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準此，被上訴人再以上訴人積欠應返還之105年8月至106年11月預支薪資為由，辯稱伊得請求上訴人返還126萬203元，並與上訴人本件請求互為抵銷云云，即無可採。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各月報酬，依上訴人業績明細表所示，乃定有於當月月底前給付之確定期限（見本院卷第193頁至231頁），被上訴人如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上訴人就前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部分，併均請求自各期限屆滿後之112年6月1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主張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86條前段、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66萬8,551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提撥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此部分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提撥7萬847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亦無理由，不應准許。至上訴人於本院提起備位追加之訴，主張依委任關係及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3萬1,804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兩造就上訴人勝訴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備位追加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附表：被上訴人應給付之報酬
（金額：新臺幣元）
		月份

		應付金額

		已付金額

		尚應給付差額



		106年12月

		85,000

		10,598

		74,402



		107年1月

		85,000

		3,254

		81,746



		107年2月

		85,000

		13,954

		71,046



		107年3月

		85,000

		17,510

		67,490



		107年4月

		85,000

		7,639

		77,361



		107年5月

		85,000

		2,877

		82,123



		107年6月

		85,000

		2,556

		82,444



		107年7月

		85,000

		7,656

		77,344



		107年8月

		85,000

		213

		84,787



		107年9月

		85,000

		354

		84,646



		107年10月

		85,000

		2,608

		82,392



		107年11月

		85,000

		213

		84,787



		107年12月

		85,000

		956

		84,044



		108年1月

		85,000

		1,858

		83,142



		108年2月

		85,000

		8,128

		76,872



		108年3月

		85,000

		5,298

		79,702



		108年4月

		85,000

		1,007

		83,993



		108年5月

		85,000

		2,189

		82,811



		108年6月

		85,000

		492

		84,508



		108年7月

		85,000

		1,870

		83,130



		總計

		1,700,000

		91,230

		1,608,770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號
上  訴  人  王慧君  
訴訟代理人  林承琳律師（法扶律師）
被 上訴 人  大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文全  
訴訟代理人  陳建瑜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陳淂保律師
訴訟代理人  李劭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1月3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勞訴字第1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減縮與追加，本院於113年12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駁回。
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壹佰伍拾參萬壹仟捌佰零肆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第二審訴訟費用（含追加之訴）由被上訴人負擔二分之一，餘由上訴人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伍拾貳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壹佰伍拾參萬壹仟捌佰零肆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3款分有明文。又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其共同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連，而就原請求之訴訟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最高法院90年度台抗字第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起訴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薪資新臺幣（下同）348萬700元本息，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下稱勞退金）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專戶（下稱勞退專戶）。嗣於本院迭經變更後，最終將其薪資請求金額減縮為266萬8,551元，勞退金請求金額擴張為29萬1,599元，並將上開薪資及勞退金請求改列為先位聲明，另追加主張以委任關係為訴訟標的，備位聲明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委任報酬153萬1,804元本息，而於民國113年12月17日本院行言詞辯論程序時確認如下開上訴及追加聲明、備位聲明所示（見本院卷第397頁至398頁）。經核上訴人追加備位請求部分，與原訴皆係本於如原判決附件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所生爭執之同一事實；另就其減縮薪資請求金額及擴張勞退金請求金額部分，係未變更訴訟標的法律關係，而減縮與擴張其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法條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於105年6月29日受被上訴人僱用，兩造並簽立系爭協議書，約定上訴人從事通訊單位業務，協助被上訴人於新竹地區通訊單位之籌備及管理，月薪為8萬5,000元。惟被上訴人長期積欠上訴人薪資，也從未替上訴人提撥勞退金，上訴人因此於110年5月7日終止兩造間之勞動契約，被上訴人尚積欠薪資266萬8,551元未給付，並應補提撥勞退金29萬1,599元。如認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則應屬委任關係，上訴人仍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積欠之委任報酬153萬4,152元。爰先位依兩造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86條前段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薪資266萬8,551元本息，並提撥勞退金29萬1,599元至上訴人之勞退專戶；另備位依委任關係及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委任報酬153萬1,804元本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於上下班時不必打卡，不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與工作規則之拘束，得自由決定招攬保險之方式與自行承擔業務風險，並投保於新竹市保險服務職業工會，且上訴人於109年3月16日至109年6月28日因個人規劃出國去澳洲遊學，可自由決定出國期間且無需申請，是兩造間之人格、組織、經濟從屬性均極為薄弱甚或不存在，應為承攬關係，而非僱傭或委任關係。又系爭協議書並未約定上訴人每月得固定領取8萬5,000元，此乃預支性質，上訴人於可自負盈虧時需再按月撥還，非單純依提供勞務時間給付之，上訴人於任職期間皆未達成每年600萬元籌備事業體業績標準與個人每年12萬元之業績標準，被上訴人自無庸給付上訴人薪資及提撥勞退金。縱認上訴人之請求有理由，然依系爭協議書之約定，上訴人需將預支薪資撥還，則被上訴人既已預支126萬203元予上訴人，自得依此對上訴人主張抵銷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迭經首揭變更聲明後，其上訴及追加聲明：㈠先位聲明：⒈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⒉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66萬8,551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⒊被上訴人應提撥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追加聲明：被上訴人應提撥7萬847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上訴人減縮聲明之部分業已確定，非本院審理範圍】。㈡備位聲明：⒈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3萬1,804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本院之判斷：
　㈠關於兩造間法律關係之認定：
　⒈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動契約係指約定勞雇關係而具有從屬性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2條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勞基法所規定之勞動契約，係指當事人之一方，在從屬於他方之關係下，提供職業上之勞動力，而由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就其內涵言，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通常具有：㈠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㈡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㈢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㈣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委任人…」，民法第535條、第540條定有明文。即受任人應於其受委託事務之範圍內，依委任人指示，依契約本旨自行決定處理委任事務之方法與時程，非謂受任人得無視於委任人之指示獨斷獨行不受節制，其於處理委任事務時，仍應依照兩造間之契約本旨與委任人之指示為之，並就職務上處理之事務應隨時向委任人報告事務進行之狀況，此均為委任關係之具體表現。且委任人固對受任人無指揮監督權，但委任人為掌握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及確保受任人達到約定成果，亦非不能與受任人約定委任人可享有某程度之監督權限。另按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如受託處理一定之事務，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則屬於委任契約（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54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第按勞基法第2條第6款並未規定勞動契約及勞雇關係之界定標準。勞動契約之主要給付，在於勞務提供與報酬給付。惟民法上以有償方式提供勞務之契約，未必皆屬勞動契約。是應就勞務給付之性質，按個案事實客觀探求各該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諸如與人的從屬性（或稱人格從屬性）有關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或專業之指揮監督關係，及是否負擔業務風險，以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關於保險業務員為其所屬保險公司從事保險招攬業務而訂立之勞務契約，基於私法自治原則，有契約形式及內容之選擇自由，其類型可能為僱傭、委任、承攬或居間，其選擇之契約類型是否為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稱勞動契約，仍應就個案事實及整體契約內容，按勞務契約之類型特徵，依勞務債務人與勞務債權人間之從屬性程度之高低判斷之，即應視保險業務員得否自由決定勞務給付之方式（包含工作時間），並自行負擔業務風險（例如按所招攬之保險收受之保險費為基礎計算其報酬）以為斷。如保險業務員就其實質上從事招攬保險之勞務活動及工作時間得以自由決定，其報酬給付方式並無底薪及一定業績之要求，係自行負擔業務之風險，則其與所屬保險公司間之從屬性程度不高，尚難認屬上開規定所稱勞動契約（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40號解釋意旨參照）。再按委任與承攬固皆以提供勞務給付為手段，惟委任係受任人基於一定之目的，為委任人處理事務，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且得就受任人之權限為約定，受任人應依委任人之指示處理委任事務，並報告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民法第528條、第532條、第535條、第540條規定參照），並不以有報酬約定及一定結果為必要，契約標的重在「事務處理」；而承攬則係承攬人為獲取報酬，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較不重視彼此之信賴關係，承攬人提供勞務具有獨立性，不受定作人之指揮監督，原則上得使第三人代為之，且以有一定結果為必要，契約標的重在「工作完成」。又提供勞務之工作人員與契約相對人公司締結兩項合約，從事不同之業務活動，本於契約自由原則，尚非法所不許，其性質為何？應綜合各項情形判斷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107年度台上字第165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查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新竹地區籌備事業體主管之工作內容，及其出勤、考核之相關事宜，據上訴人於原審行當事人訊問時具結陳述：伊主要工作內容為負責新竹行政中心辦公室的管理、管銷、主持會議、人員出勤，還有幫公司找人擔任業務員和主管，再透過他們的經驗傳承、培訓更多的業務員，幫公司賺到錢。如果沒有經驗的要從零開始教起，每週一、三、五都有早會，要布達公司規定跟變動，訓練未來拜訪客戶，有經驗的排週二、週四完整訓練。管理的工作有主管會議、小組會議，伊還要去總公司開月會、處經理會議、事業體會議，伊自己的辦公室每半年會開策略會報，了解前半年的業績目標達成多少及人力情形，然後做一些調整。伊的工作就是對下頭所有的人做訓練，還有陪他們解決拜訪客戶方面的問題，他們的考核如果沒有達到公司業績目標時要怎麼協助，甚至會讓他們知道自己可能不適合在這裡，就會協助註銷登錄。如果伊有事請假會跟直屬主管即協理張自強、總經理莊介博及董事長王文全報告，找不到他們時會用LINE提出，伊109年3月曾經出國去澳洲找朋友，原本想遊學，但到當地因為疫情哪裡都走不了，機票一改再改，6月才回來，伊有跟直屬主管報備，那時候是請病假調整身體，當時身心科醫師建議伊必須換個環境，所以出國去走走，伊有開診斷證明，但是沒有提供給公司。被上訴人的工作規則沒有給伊看過，病假是口頭請而已。被上訴人定的是目標業績，伊要協助行政中心達成，但如果沒有達成也沒有其他的考核，公司的制度管理條文裡有寫「只升不降」等語（見原審卷第123頁至124頁、127頁、134頁至138頁）。另依證人張自強在本院證稱：伊是上訴人在被上訴人處的直屬主管，上訴人負責發展組織、召募業務員、管理及教育培訓，該辦公室是她總管，她自己也有業務工作，但主要工作應該是管理。伊每個星期都會打電話給上訴人，討論工作如何進行，按照每週進程作討論，包括業績還有召募，還有單位大小事彙報，行政人員目前管理狀況，伊的職務跟上訴人的職務沒有從屬上下關係，伊是直屬只是義務性幫忙，不會因為伊是主管，上訴人就有跟伊回報的義務。上班時間原則上沒有硬性規定，時間大概9點到下午5點，因為上訴人同時身兼業務及管理角色，如果需要跑客戶就不會進公司，上訴人的單位每週一、四會開早會，上訴人負責主持，平時上訴人的公事及私事很難分辨，有可能跟朋友見面是為了做業績，家人也可能是我們的客戶，不用離開辦公室就需要跟伊報告，我們沒有人這樣做。原則上公司不考核，也沒有工作規則，沒有懲處，只有獎勵，如果業績達到一定程度會有獎金或招待出國旅遊，沒有記過或扣薪等懲處。上訴人有事情就直接去，沒有請假這回事，早會也可以請同仁代理，她就是單位主管，單位是獨立的，不需要跟伊報備，如果是總公司的會議沒有辦法出席，打個電話口頭報告即可，總公司不會不准。伊的部屬如果有人要請長假要跟伊講，但不會不准，公司對這部分沒有規範，也沒有請假時間限制等語（見本院卷第301頁至302頁、306頁）。是由上足認，上訴人之工作內容應屬被上訴人委請上訴人秉其專業與經驗，在新竹地區籌備新業務單位，負責發展組織、召募業務員、管理及教育培訓，而達成業績成長之目標，其處理之事務具專業性、目的性、裁量性，以此工作模式與內容觀之，堪認上訴人有獨立決策、裁量權，具獨立完成所綜理事務之權限，非屬單純提供勞務或對所服勞務內容絲毫無自由裁量餘地之勞工，毋須對被上訴人之指示具有規範性質之服從，且上訴人縱有於上班時間至被上訴人辦公處所處理其事務之情事，但未見其受有一般勞動關係常見之固定上下班出缺勤時間、獎懲、請假程序規範，復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基於勞雇關係指揮監督而為獎懲、考核，諸如嘉獎、記功、勸告、警告、記過等措施，堪認兩造間尚不具人格上之從屬性。
　⒋再依系爭協議書所示，兩造就上訴人之任職待遇係約定為：「每月支薪$85,000，若當月該事業體未達$85,000元收入時，乙方（即被上訴人，下同）將先行預支予甲方（即上訴人），直到大於為止，乙方即不需再預支差額。」（見原審卷第19頁），此部分約定之意旨並經證人張自強證述：上訴人是事業體的主管，事業體收入來自銷售收入及組織發展收入，因為剛到職時沒有組織及行銷收入，被上訴人答應每月給她8萬5,000元作為生活費等支出，直到獎金收入及組織收入超過8萬5,000元，就不用給。如果當月獎金及組織收入超過8萬5,000元，公司不會另外支薪，要是下個月又沒有達到，公司就會給8萬5,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99頁至300頁），並對照卷附上訴人於105年11月至106年11月間之業績明細表，可知悉上訴人自被上訴人處於該段期間領取報酬之情形，係依上載「業績津貼」、「輔導與培育」、「補扣款」各項目加減項合計後，如有未達8萬5,000元時，即以「績效」之名義將未扣稅前之總所得補至8萬5,000元（見原審卷第66頁至78頁），然倘依業績明細表其他項目計算報酬已達8萬5,000元時，即不再另行撥補款項，且逕依原計算金額發給，並非如上訴人主張係固定工資8萬5,000元，堪認上訴人領取報酬，係其居於事業體籌備主管之職位，而為被上訴人為事務處理之對價，且兩造間關於報酬之約定係依其銷售收入及組織發展收入，亦即所帶領單位業績而定，如經營能力佳，所得報酬亦越多，並非提供勞動力即必然取得固定工資，可見上訴人就其經濟收入上，並非僅係單純為被上訴人提供勞務以賺取薪資，而具有為自己之營業勞動之性質，應不具經濟上之從屬性。並依上各節，可知上訴人係被上訴人之事業體籌備主管，得自主決定如何從事業務拓展及教育培訓之工作，而具一定之裁量與決策權限，而非被動受工作分配，而納入被上訴人生產組織體系，且上訴人就其負責事務尚得指揮下屬為其處理，並非居於分工合作狀態，自難認上訴人具組織上之從屬性。　
　⒌上訴人雖主張其須受被上訴人指揮監督，並須依被上訴人規定出席相關會議及報告，如不出席可能有相關懲戒措施，亦須向主管請假，並依證人張自強證述，可見上訴人就其工作須定期向張自強報告，原則上仍須遵守出勤時間，且被上訴人有獎勵員工規定，及對員工懲戒、任命之權限，上訴人並領取固定薪資，應係為被上訴人之行政管理事務而勞動，而具有組織上、人格上及經濟上從屬性云云。惟上訴人既為被上訴人之事業體籌備主管，而為專業經理人，其工作上受董事會指示監督，並基於職務上處理事務而隨時報告事務進行狀況，此與委任契約本質尚無違背。而依上訴人提出其分別與證人張自強、訴外人莊介博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王文全間之LINE通訊軟體訊息紀錄顯示，雖有上訴人無法參與會議而向其等請假之記載（見原審卷第173頁、175頁、179頁、181頁、183頁），然證人張自強業已證述總公司不會不准假，足見上訴人僅需禮貌上告知及報備，且上訴人亦未就不出席會議有何懲處為舉證，難認有據；又被上訴人之上下班時間規定，依證人張自強所述應係原則性規範，且缺乏出勤之考核，亦無請假之相關程序及曠職之懲處規則。至證人張自強證稱：伊看到被上訴人108年7月1日人事命令（如原審卷第143頁）才知道派任訴外人白貿錡接任新竹行政中心主管，應該是認為上訴人不適任，事先公司沒有跟伊溝通，白貿錡原本是新竹另外單位主管，人事命令生效後就搬過去跟上訴人合署，他與上訴人間沒有上下隸屬關係，上訴人的工作因此有改變，她的工作變成白貿錡做等語（見本院卷第303頁），然依上訴人於原審陳稱：白貿錡於108年7月成為新竹行政中心主管，行政中心是其在負責，但伊還是繼續處經理工作，伊該開的會、該做的訓練都還是做等語（見原審卷第136頁至137頁），顯見此僅涉及上訴人受託處理事務之範圍調整，並未變更上訴人原負責之業務拓展及教育培訓之工作，而未剝奪上訴人於職務上之一定之裁量與決策權限。另證人張自強雖稱：原審卷第177頁伊與上訴人的LINE對話有提到當時就認定那是薪資了，伊認為是薪資，因為要做勞務，包括管理，我們的認定應該就是薪資，會固定給8萬5,000元，不應該減少等語（見本院卷第304頁），然獎金及組織收入超過8萬5,000元時被上訴人不會另外給薪，已如前述，故此部分證言顯為主觀之認定，足見被上訴人給付之報酬實非固定數額，況固定領取報酬與否，並非即係從屬性有無認定之唯一依據，尚應綜合上訴人所為事務處理之各項內容以為判斷，均難以此即謂上訴人具僱傭契約之人格上、經濟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上訴人主張兩造間勞務關係為僱傭關係等語，要非可採。
　⒍上訴人另於105年6月13日與被上訴人簽立業務承攬人員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見本院卷第149頁），此部分則據證人張自強證稱：系爭合約書所有業務員進來公司都要簽，因為上訴人也是業務，不會因為是單位主管就不用簽，面談時如果確定加入，就會當場要業務員寫。被上訴人之業務人員與公司間之法律關係，普通業務員是承攬，單位負責人某種程度上是委任，也是承攬，有點混合，因為有2個職務等語（見本院卷第303頁），且由上訴人之業績明細表，亦可知悉其收入組成包含「業績津貼」，即上訴人招攬客戶購買保險公司之保險商品，而由被上訴人將保險公司所給予之佣金，依約比例分配予上訴人之部分（見原審卷第66頁至78頁、本院卷第193頁至275頁），應認上訴人除擔任被上訴人之新事業體籌備主管外，其亦在被上訴人處從事保險業務員之工作，此部分係由上訴人完成保險招攬工作後，由被上訴人依約給付報酬予上訴人，應屬承攬契約。至被上訴人辯稱依系爭協議書可知兩造間著重是否得成立獨立事業體，並可自負盈虧之工作結果，兩造間應僅存在承攬契約云云，然依系爭協議書所載，雖係委請上訴人擔任新籌備事業體主管，然並無約定完成新事業體設立之一定期限（見原審卷第19頁），且關於報酬之給付亦係每月為之，與承攬契約依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係待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不同。則兩造間訂立系爭協議書，應係約定由上訴人受被上訴人委任，為被上訴人處理新竹地區通訊處之相關事務，且以被上訴人新竹地區新事業體籌備為目標，上訴人並為被上訴人之保險業務員，而同時與被上訴人締結委任與承攬2項合約，從事不同之業務活動，堪可認定。
　㈡按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提繳金額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雇主未依勞退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僱主請求損害賠償，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兩造間非屬具從屬性之僱傭契約關係，既經認定如前，則上訴人即非適用民法僱傭、勞基法與勞退條例等規定之勞工，其不得依民法第486條前段、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資，且被上訴人無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為上訴人按月提繳退休金之義務，則上訴人即不得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補提繳勞退差額至上訴人勞退專戶。從而，上訴人先位依勞基法第22條第2項前段、民法第486條前段、勞退條例第14條第2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工資266萬8,551元，及提撥勞退金29萬1,599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即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再按受任人應受報酬者，委任人應依契約之約定給付之，此觀民法第548條第1項規定即明。上訴人依系爭契約書之委任法律關係，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報酬數額，經查：
　⒈證人張自強證稱：上訴人是伊介紹進被上訴人公司，經過至少2、3次協商才簽定系爭協議書，伊應該每次都有參加，除上訴人、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跟伊外，沒有其他人在場，當時沒有協議書範本，所以就請上訴人回去自己撰稿，拿回來簽名，協議書上「見證人」簽名是伊親簽。有約定被上訴人預支薪酬給上訴人的期限為3年，雖然系爭協議書沒寫，但3年是公司慣例，當場也有由老闆主動提到。上訴人是伊帶進來的第4個主管，前面伊帶進被上訴人做新事業體主管的，協議書上都有寫3年固定薪資的期限，唯獨上訴人這份沒有記載，伊認為已經是慣性，所以不用特別記載，上訴人也不知道要這樣寫，但伊確定當場有約定3年期限，只是沒有記在協議書上，要是3年內沒有達到，收入就只剩銷售及組織獎金，也沒有提到表現不好會提前終止發放，沒有跟上訴人表示只有1年。伊知道上訴人領1年，但伊不理解為何被上訴人於1年後就沒有給上訴人預支報酬，伊自己沒有問，但上訴人有打電話給董事長說沒有收到錢，老闆回覆什麼伊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第298頁至301頁、304頁至307頁、310頁）。審酌證人張自強證述內容係其親自見聞上訴人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議定系爭協議書，並由其擔任見證人之經過，而其敘述尚屬具體明確，且已具結擔保其證述內容之真實性，並願提出與其所述內容互核一致，亦由其擔任見證人之被上訴人與其他主管間協議書影本存卷可考（見本院限閱卷），復未見證人張自強與兩造間有何特別恩怨或利害關係存在，衡情難認證人張自強有何甘冒刑事偽證重罪，而故意為虛偽陳述之必要，是其證述自具相當之憑信性，應得據此論斷被上訴人係與上訴人約定於3年期間內，按月由被上訴人補足委任報酬至8萬5,000元。被上訴人雖辯稱證人張自強對系爭協議書內容不清楚，且強調協議書因人而異，顯見兩造係刻意排除3年期限約定，又系爭協議書為上訴人所繕打，不得以證人證述而溢脫協議書之真意云云，然證人張自強已明確證稱簽立系爭協議書時，當場有明確以口頭約定預支報酬之期限為3年，其有不明瞭及條件因人而異之處係關於是否需日後按月撥還預支報酬部分（見本院卷第300頁至305頁），自無從逕為對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⒉至被上訴人雖執證人即被上訴人董事長特助呂雅惠在本院證稱：上訴人之報酬自106年12月起即無「績效」部分，因為沒有達到協議書的目標1年600萬業績，所以就停止發放。協議書上沒有記載，但這是董事長告訴伊的。事業體本來目標就是600萬，沒有特別針對誰，一般1年會審核1次，審核業績達成期限有些人1季，有些人半年，有些人1年，是看每個人的約定，一般都會有書面約定，這件沒有，發放期限雖然有約定3年的，但還是1年審1次，如果沒有達成就是取消借支。取消借支的約定，一部分人有寫，一部分人沒有，如果沒有的話，伊會問董事長當初約定是什麼，本件董事長有告訴伊有取消的約定，上訴人有向伊詢問，伊回答是依你們當初協議書的內容處理，她說她知道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09頁），而主張縱有兩造間約定3年期限之事，亦因上訴人未達成事業體標準經審核未通過，遂於106年12月起停止預支差額，其後被上訴人即無給付義務云云。然證人呂雅惠另證以：伊有看過系爭協議書，但伊在協議書做成時不在場，相關內容都是董事長跟伊講的，伊沒有跟上訴人確認過協議書內容等語（見本院卷第308頁），是證人呂雅惠上開所述僅係依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單方告知，其證明力已非堅強，復與證人張自強前開簽立系爭協議書時未提到如表現不好會提前終止發放之證述，及另證稱：考核機制因人而異，伊不知道是1年還是半年考核，就伊召募進來的人是保證3年薪資。其他人公司怎麼做伊不知道，因為當時伊算被上訴人早期的大主管，董事長非常支持伊，給我們這條線的條件特別好等語（見本院卷310頁）不符，又上訴人於被上訴人未發放報酬後仍未離職，亦有可能係仍看好將來之預期收入，或對於此份工作之責任感等，是綜上各節，尚難遽認被上訴人所稱兩造已依約自106年12月起取消系爭協議書報酬約定等節為真。
　⒊而就被上訴人應給付約定報酬之期間，上訴人雖主張係自105年6月29日起至108年6月29日起，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1日起即未完整給付，上訴人得請求尚積欠之153萬1,804元等語。然查，系爭協議書係載明「自甲方登錄成功之當月底起，翌月發放薪資」，下方另有手寫記載「7月27登錄」之文字（見原審卷第19頁），並依卷附上訴人業績明細表所示，被上訴人亦係自105年8月起始以「績效」名義發放補足至每月8萬5,000元之報酬（見原審卷第66頁），則被上訴人應依約按月給付報酬之期間，應係105年8月起至108年7月止，始符系爭協議書約定之真意。惟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起至108年7月止，均未依約將每月報酬補足至8萬5,000元，有業績明細表可稽（見本院卷第193頁至231頁），是依上開明細表所示扣除上訴人在106年12月至108年7月期間被上訴人已給付之未扣稅前金額共9萬1,230元後，上訴人尚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160萬8,770元（詳細計算式如附表），上訴人請求153萬1,804元，自屬有據。
　⒋被上訴人固辯稱：如本院認定其應給付上訴人費用時，因兩造已於系爭協議書明訂上訴人應將預支支薪額返還被上訴人，即以被上訴人於105年8月至106年11月間共預支126萬203元主張抵銷云云。惟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確定之終局判決中經裁判者，當事人之一造以該確定判決之結果為基礎，於新訴訟用作攻擊防禦方法時，他造應受其既判力之拘束，不得以該確定判決言詞辯論終結前，所提出或得提出而未提出之其他攻擊防禦方法為與該確定判決意旨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為反於確定判決意旨之認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6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上訴人前以兩造間簽訂系爭協議書，約定由被上訴人每月先行預支事業體收入及8萬5,000元間之差額，借款予上訴人，被上訴人自105年8月起至106年11月止陸續借款共126萬203元予上訴人，此部分款項之清償期限因上訴人無繼續經營所籌備之事業體，且註銷其為被上訴人業務員之登錄而確定不發生，應認款項之清償期限已屆至，被上訴人自得請求上訴人返還為由，向原法院起訴請求被上訴人返還126萬203元本息，原法院於111年11月29日以111年度訴字第863號（下稱前案）判決，認：被上訴人並未舉證上訴人同意以績效作為上訴人預支薪酬間之借貸意思合致，被上訴人依消費借貸及系爭協議書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返還借款126萬203元為無理由，判決被上訴人敗訴，有前案判決影本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65頁至70頁），被上訴人並自承前案業經判決駁回確定等語（見本院卷第399頁），揆諸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應受前案確定判決既判力之拘束。準此，被上訴人再以上訴人積欠應返還之105年8月至106年11月預支薪資為由，辯稱伊得請求上訴人返還126萬203元，並與上訴人本件請求互為抵銷云云，即無可採。
　㈣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前段、第233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之各月報酬，依上訴人業績明細表所示，乃定有於當月月底前給付之確定期限（見本院卷第193頁至231頁），被上訴人如未按時給付，應自期限屆滿後負遲延責任，是上訴人就前開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報酬部分，併均請求自各期限屆滿後之112年6月17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先位主張依勞動契約法律關係、民法第486條前段、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266萬8,551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應提撥22萬752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此部分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另上訴人於本院追加先位請求被上訴人應提撥7萬847元至上訴人於勞保局之勞退專戶，亦無理由，不應准許。至上訴人於本院提起備位追加之訴，主張依委任關係及系爭協議書，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53萬1,804元，及自112年6月1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兩造就上訴人勝訴部分，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為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之宣告，經核均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分別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及先位追加之訴均為無理由，備位追加之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雯惠
　　　　　　　　　　　　　　法　官　林佑珊
　　　　　　　　　　　　　　法　官　宋泓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簡素惠
附表：被上訴人應給付之報酬
（金額：新臺幣元）
月份 應付金額 已付金額 尚應給付差額 106年12月 85,000 10,598 74,402 107年1月 85,000 3,254 81,746 107年2月 85,000 13,954 71,046 107年3月 85,000 17,510 67,490 107年4月 85,000 7,639 77,361 107年5月 85,000 2,877 82,123 107年6月 85,000 2,556 82,444 107年7月 85,000 7,656 77,344 107年8月 85,000 213 84,787 107年9月 85,000 354 84,646 107年10月 85,000 2,608 82,392 107年11月 85,000 213 84,787 107年12月 85,000 956 84,044 108年1月 85,000 1,858 83,142 108年2月 85,000 8,128 76,872 108年3月 85,000 5,298 79,702 108年4月 85,000 1,007 83,993 108年5月 85,000 2,189 82,811 108年6月 85,000 492 84,508 108年7月 85,000 1,870 83,130 總計 1,700,000 91,230 1,608,770 
　　　　　　　　　　　　　　


